

委員會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財政委員會第18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1年12月5日（星期一）9時至12時7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9樓大禮堂

主　　席　鍾委員佳濱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財政委員會第17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1年11月28日（星期一）9時至13時3分

中華民國111年11月30日（星期三）9時2分至11時31分

中華民國111年12月1日（星期四）11時13分至12時13分

地　　點：群賢樓9樓大禮堂

出席委員：林德福　　賴士葆　　李貴敏　　郭國文　　沈發惠　　林楚茵　　費鴻泰　　鍾佳濱　　高嘉瑜　　張其祿　　余　天　　羅明才　　吳秉叡（書面）

　　　委員出席13人

列席委員：曾銘宗　　游毓蘭　　劉世芳　　陳椒華　　洪孟楷　　陳亭妃　　謝衣鳯　　楊瓊瓔　　鄭天財Sra Kacaw　　　鄭正鈐　　何欣純　　張育美

　　　委員列席12人

	列席官員：
	111年11月28及30日
	
	

	
	行政院
	常務副秘書長李國興

	
	
	（秘書長李孟諺請假）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計長
	朱澤民

	
	
	主任秘書
	許雅玲

	
	
	（11月28日出席）

	
	綜合規劃處
	處長
	李奕君

	
	公務預算處
	處長
	許永議

	
	基金預算處
	處長
	黃叔娟

	
	會計決算處
	處長
	許碧蘭

	
	綜合統計處
	處長
	蔡鈺泰

	
	國勢普查處
	處長
	陳  憫

	
	主計資訊處
	處長
	吳淑慧

	
	人事處
	處長
	楊翠華

	
	秘書室
	主任
	楊滿娥

	
	政風室
	主任
	王端勇

	
	主計室
	主任
	許嘉琳

	
	審計部
	審計長
	陳瑞敏

	
	
	副審計長
	李順保

	
	
	主任秘書
	朱韻雯

	
	第一廳
	廳長
	林汝玲

	
	第二廳
	廳長
	葉盈池

	
	第三廳
	廳長
	周琼怡

	
	第四廳
	廳長
	洪春熹

	
	第五廳
	廳長
	林建志

	
	第六廳
	廳長
	李錦常

	
	覆審室
	主任
	陳正鏞

	
	審計業務研究委員會
	執行秘書
	溫忠元

	
	審計人員訓練委員會
	執行秘書
	許哲源

	
	資訊處
	處長
	邱團寶

	
	總務處
	處長
	蕭瑞泳

	
	人事室
	主任
	藍夏瑩

	
	會計室
	主任
	吳婉瑜

	
	政風室
	主任
	李國正

	
	教育農林審計處
	處長
	李香美

	
	交通建設審計處
	處長
	李奕勳

	
	臺北市審計處
	處長
	王挺龍

	
	新北市審計處
	處長
	張志乾

	
	桃園市審計處
	處長
	張漢卿

	
	臺中市審計處
	處長
	吳錦祥

	
	臺南市審計處
	處長
	陳三民

	
	高雄市審計處
	處長
	張倍榮

	
	基隆市審計室
	主任
	楊一芳

	
	宜蘭縣審計室
	主任
	陸冠聖

	
	新竹縣審計室
	主任
	黃美蘭

	
	新竹市審計室
	主任
	劉玉珠

	
	苗栗縣審計室
	主任
	郭麗玲

	
	彰化縣審計室
	主任
	謝淑芬

	
	南投縣審計室
	主任
	楊美冠

	
	雲林縣審計室
	主任
	王文助

	
	嘉義縣審計室
	主任
	林勝賢

	
	嘉義市審計室
	主任
	張玫玉

	
	屏東縣審計室
	主任
	林建成

	
	花蓮縣審計室
	主任
	林慶文

	
	臺東縣審計室
	主任
	邱燦興

	
	澎湖縣審計室
	主任
	莊淑美

	
	金門縣審計室
	主任
	劉莉玲

	
	財政部
	政務次長
	阮清華

	
	
	（部長蘇建榮請假）

	
	國庫署
	署長
	蕭家旗

	
	賦稅署
	副署長
	樓美鐘

	
	關務署
	副署長
	蘇淑貞

	
	國有財產署
	副署長
	游適銘

	
	
	（以上3位副署長11月28日出席）

	
	111年12月1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天牧

	
	綜合規劃處
	處長
	胡則華

	
	法律事務處
	處長
	徐萃文

	
	國際業務處
	處長
	賴銘賢

	
	資訊服務處
	處長
	林裕泰

	
	秘書室
	主任
	張吉富

	
	人事室
	主任
	林延增

	
	主計室
	主任
	楊登伍

	
	銀行局
	局長
	莊琇媛

	
	證券期貨局
	局長
	張振山

	
	保險局
	局長
	施瓊華

	
	檢查局
	局長
	張子浩

	
	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
	專門委員
	羅友聰


主　　席：費召集委員鴻泰

專門委員：陳玉清

主任秘書：謝淑津

紀　　錄：秘　　書　吳人寬　研究員　黃惠雯　編　　審　黃美菁

　　　科　　長　喻　珊　專　　員　沈克彬　科　　員　劉雅欣

　　　科　　員　簡廷育　

11月28及30日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討　論　事　項

一、審查中華民國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主計總處暨審計部、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部分。

二、審查中華民國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災害準備金。第二預備金。
（討論事項合併詢答。經行政院常務副秘書長李國興、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長朱澤民、審計部審計長陳瑞敏及財政部政務次長阮清華就預算案分別提出報告後，計有委員林德福、賴士葆、郭國文、沈發惠、李貴敏、林楚茵、費鴻泰、鍾佳濱、高嘉瑜、張其祿、曾銘宗、楊瓊瓔、游毓蘭、謝衣鳯、陳椒華、鄭天財、羅明才等17人提出質詢，均經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長朱澤民、審計部審計長陳瑞敏、財政部政務次長阮清華、行政院常務副秘書長李國興及相關人員予以說明及答復。委員吳秉叡、余天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相關部會以書面答復。委員質詢未及答復或請補充資訊，請相關部會於一週內以書面答復；委員另要求期限者，從其所定。）

決議：

壹、112年度主計總處暨審計部、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預算審查結果：

一、歲入部分

第2款　罰款及賠償收入

第6項　主計總處，無列數。

第63項　審計部，無列數。

第64項　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無列數。

第65項　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無列數。

第66項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無列數。

第3款　規費收入

第5項　主計總處10萬元，照列。

第4款　財產收入

第7項　主計總處38萬4千元，照列。

第69項　審計部113萬7千元，照列。

第70項　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2萬8千元，照列。

第71項　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8千元，照列。

第72項　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1千元，照列。

第73項　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6萬5千元，照列。

第74項　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12萬7千元，照列。

第75項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1千元，照列。

第7款　其他收入

第7項　主計總處90萬4千元，照列。

第68項　審計部77萬元，照列。

第69項　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2萬3千元，照列。

第70項　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8千元，照列。

第71項　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無列數。

第72項　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無列數。

第73項　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無列數。

第74項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無列數。

二、歲出部分

第2款　行政院主管

第2項　主計總處原列13億2,674萬4千元，減列第1目「一般行政」項下「基本行政工作維持」100萬元（含「業務費」之「一般事務費」50萬元）、第2目「中央總預算核編及執行」項下「中央總預算之核編及執行」之「業務費」20萬元、第4目「會計及決算業務」項下「會計事務處理及決算核編」之「業務費」5萬元、第5目「綜合統計業務」20萬元、第6目「國勢普查業務」項下「辦理農林漁牧業普查」50萬元、「人力資源及專案調查」之「業務費」25萬元、第8目「主計資訊業務」項下「經費結報及薪資資訊管理」中「業務費」之「資訊服務費」100萬元、第9目「一般建築及設備」250萬元（含第1節「營建工程」100萬元、第3節「其他設備」150萬元），共計減列570萬元（科目均自行調整），其餘均照列，改列為13億2,104萬4千元。

本項通過決議28項：

(一)112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預算案於第1目「一般行政」項下「基本行政工作維持」之「業務費」編列3,528萬3千元，係為一般行政管理工作及共同性業務經費，查111年度預算編列為3,258萬5千元，110年度預算編列為2,964萬元，109年度預算編列2,985萬2千元，108年度預算編列3,023萬6千元，考量112年度預算為近年之最，為避免預算有逐年擴大之嫌。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行政院主計總處針對擴編之必要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其祿　　鍾佳濱　　高嘉瑜

(二)112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預算案於第1目「一般行政」項下「政府內部控制監督機制規劃及督導」編列203萬4千元，係為強化政府內部控制監督機制等。政府推行公部門內部控制多年，惟仍有部分機關未落實內部控制機制。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行政院主計總處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費鴻泰　　賴士葆　　張其祿

(三)112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預算案於第2目「中央總預算核編及執行」編列426萬7千元。惟行政院主計總處針對各級政府機關對民間團體捐補助考核結果仍未能達到預期效果，仍有對民間團體補捐助案除外團體認定過於寬鬆、預算書表達未妥適或未建立及落實控管機制等問題。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行政院主計總處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修正中央對地方政府補助辦法以解決前述問題之方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鍾佳濱　　

連署人：林楚茵　　郭國文　　

(四)112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預算案於第2目「中央總預算核編及執行」項下「地方政府主計業務之督導與查核」之「業務費」編列68萬9千元，係辦理督導地方預算編製及執行業務暨預算資料蒐集分析、辦理地方災害防救經費之協助相關業務、辦理地方公務預算編製作業人員專業研習等業務。惟行政院主計總處對各市縣之督導，多以事後考核結果作為增減一般性補助款之參據，即對各市縣於預算編列及執行之考核，係以依其缺失程度扣減未來補助款之手段來達成激勵效果，惟其激勵效用有限，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應加強監督考核，並對考核之激勵效果與力道續予檢討，輔導各市縣強化財務管理及預算籌編與執行，提升財政紀律，以逐步健全地方財政秩序。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三，俟行政院主計總處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李貴敏　　林德福　　賴士葆　　羅明才　　張其祿　　鍾佳濱　　高嘉瑜　　郭國文

連署人：沈發惠　　

(五)112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預算案於第3目「特種基金預算核編及執行」編列266萬1千元。108年通過財政紀律法明訂「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因情勢變更，或執行績效不彰，或基金設置之目的業已完成，或設立之期限屆滿時，應裁撤之」。惟自108年至今，僅7個非營業特種分基金完成退場及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基金預定於2年後裁撤，其餘如接受公庫撥補逾九成之特別收入基金，或連年短絀之作業基金，皆未退場或經討論。爰凍結該項預算五分之一，俟行政院主計總處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精進措施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鍾佳濱　　李貴敏　　林德福　　賴士葆　　羅明才　　費鴻泰　　張其祿　　高嘉瑜　　

連署人：林楚茵　　郭國文　　

(六)112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預算案於第4目「會計及決算業務」編列395萬2千元。惟各級政府執行民意調查、研究報告時，常有未對民眾公開調查研究結果，或執行內容不符預算編列政策目的之情況發生。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行政院主計總處於2個月內說明訂定民意調查、研究報告核銷條款、修正決算書表格式，以要求政府機關於會計核銷、決算時，須提交完整民意調查、研究報告予主計單位，並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鍾佳濱　　費鴻泰　　賴士葆　　張其祿　　高嘉瑜

連署人：林楚茵　　郭國文

(七)112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預算案於第5目「綜合統計業務」編列2,742萬元。惟目前行政院主計總處每年所作之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全年總薪資統計，其行業別之區分未能如實反映台灣目前產業發展狀況，如近年主要發展之電子資通訊業，前述統計並未能呈現出其薪資水平。再者，亦未區分各行業之十等分位組分界點，以利民眾了解各行業薪資分布狀況。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行政院主計總處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全年總薪資統計公布中分類及十等分位組分界點相關資料」之可行性研議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鍾佳濱　　費鴻泰　　賴士葆　　張其祿　　高嘉瑜

連署人：林楚茵　　郭國文

(八)112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預算案於第6目「國勢普查業務」編列1億1,080萬9千元辦理農林漁牧業普查、工業及服務業普查、國富統計、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及生產力統計等。惟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薪資、物價等數據與民眾實際感受有所落差。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行政院主計總處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費鴻泰　　賴士葆　　張其祿

(九)112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預算案於第6目「國勢普查業務」項下「辦理工業及服務業普查」編列1,746萬3千元，係為辦理110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資料處理、母體資料檔更新及初步報告編印、補充性專案調查（攤販經營概況調查）。經查，105年度工業及服務業普查方案，係採用派員面訪調查法以地毯式進行訪查為主，網路填報為輔，然網路填報比率為9%，考量統計法107年已增訂任何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基本國勢調查及指定統計調查人員進行統計調查與相關罰則，暨因應疫情變化、詐騙案件頻仍等環境變遷，行政院主計總處宜審酌以提升網路比率方式進行，以撙節人力經費，並以利日後網路填報機制之健全發展。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行政院主計總處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改善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其祿　　鍾佳濱　　高嘉瑜　　李貴敏　　林德福　　賴士葆　　羅明才　　

(十)112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預算案於第7目「主計訓練業務」編列1,711萬2千元。主計機關為政府財務監督體系及公共治理重要之一環，為減少各機關不必要之浪費及防止弊端，主計機關應強化查核工作，尤其部分機關內控制度確有加強之必要，行政院主計總處應督促各機關落實及發揮內稽內控機制。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行政院主計總處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費鴻泰　　賴士葆　　張其祿　　李貴敏　　林德福　　羅明才　　鍾佳濱　　高嘉瑜　　

(十一)112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預算案於第8目「主計資訊業務」編列9,417萬6千元，辦理中央與地方之主計相關資訊作業之系統規劃、分析、設計、功能維護、推廣訓練及諮詢服務等。為強化各機關對民間團體補（捐）助案件管控機制，避免重複補（捐）助經費，我國在103年建置民間團體補（捐）助系統，提供中央各機關登載及查詢補（捐）助民間團體案件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費等情形。為簡化民間團體案件申請流程、杜絕重複補（捐）助或撥付款項超逾活動所需經費之案件發生等，行政院主計總處應研議設置全國單一入口網申請及審核，以強化補（捐）助經費資源有效分配之可行性。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行政院主計總處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費鴻泰　　賴士葆　　張其祿

(十二)國家發展委員會103年底建置之民間團體補（捐）助系統（Civil Group Subsidy System,以下簡稱CGSS）供中央政府各機關登載及查詢補（捐）助民間團體案件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費等情形，作為辦理核定及撥款之參據。並於109年度起將CGSS移由行政院主計總處維運與管理。惟審計部查核發現現CGSS未能完全發揮比對查詢之預期效果，包括CGSS係以案件名稱進行模糊比對查詢，系統登載金額尚缺申請與結報等經費明細；暨該系統資料庫尚未完整納入全國22市縣資料致無法確認符合相關規定等，爰建議參照美國聯邦政府作法，建置全國單一入口網站。近年我國各級政府捐助國內團體經費每年逾千億元，金額甚龐鉅，為增進公民參與及公私協力，簡化案件申請流程、防杜重複補（捐）助或撥付款項超逾活動所需經費之案件發生等。爰凍結第9目「一般建築及設備」第3節「其他設備」項下「設備及投資」中「設備及投資」之「資訊軟硬體設備費」預算1億2,099萬1千元之二十分之一，俟行政院主計總處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輔導地方政府全面納入CGSS計畫及建置全國單一入口網站評估之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郭國文

連署人：鍾佳濱　　沈發惠　　

(十三)112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施政計畫中央總預算核編及執行，實施內容加強對地方預算編列與執行之督導及辦理相關預警機制等。地方預算編列及執行預警項目表，並未揭示予以扣減考核分數和補助款計算方式，且預警項目表結果亦未呈現各縣市實際分數。爰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扣減計算方式和補助款扣減實際執行情況，並於每年度預警項目結果公布實際評核分數。
提案人：沈發惠　　

連署人：林楚茵　　鍾佳濱

(十四)行政院主計總處曾於93年5月31日函釋文康活動費之編列不包含約聘僱人員以外之臨時人員，然現今許多臨時人員為契約年聘，後於110年12月18日行政院主計總處回應媒體表示，自111年起各機關文康活動預算得以編列臨時人員。然審查預算時，各機關臨時人員文康活動經費預算編列情形不同，部分機關編列但也有機關未編列，恐產生同工不同權益之事。建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周知各機關文康活動預算得以編列臨時人員。

提案人：林楚茵　　沈發惠　　鍾佳濱　　

(十五)111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房租指數，近5年來平均每年漲幅約1%左右，然內政部發布之住宅價格指數，近5年來平均每年漲幅約5%左右，民間人士以租屋網蒐集100多萬筆成交資料統計，房租漲幅亦相當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的六倍之多，顯然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之房租指數有所失準。況我國自有住宅比率逾八成，家庭住宅支出若未適度參採房貸支出，將連帶影響物價指數統計之準確度。長此以往，將嚴重影響官方數據權威性，使國人對政府失去信心。鑑此，請行政院主計總處針對「房租指數統計準確度之現況檢討及物價指數居住類參採房貸支出之必要性評估」為題，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以釋大眾之疑義。

提案人：高嘉瑜　　

連署人：鍾佳濱　　張其祿

(十六)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111年9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為2.75%，漲幅較8月的2.66%擴大，扣除蔬果、能源後的核心CPI則為2.79%，然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數字未能體現物價上漲的真實狀況。9月CPI較110年同月上漲2.75%，主因外食費、肉類、水果、蛋類、水產品、房租、家庭用品及油料費上漲所致，但蔬菜與通訊設備價格下跌，抵銷部分漲幅。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關注的17項重要民生物資，111年9月CPI飆升5.84%，比起8月的5.35%明顯升溫，創近8年新高，其中，超過半數品項漲幅逾4%，漲最兇的品項包括雞蛋35.85%、沙拉油、調理油16.03%（近163個月新高）、麵包7.25%、雞肉5.99%（近19個月新高）、衛生紙5.89%（近37個月新高）。爰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針對我國是否應調整CPI計算公式，包括納入房價漲幅，及調整民生物資權數，讓漲幅更符合現況，並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其祿　　鍾佳濱　　高嘉瑜

(十七)行政院主計總處111年8月中旬公布6月受僱人員統計，受通膨率高升影響，薪資增幅追不上物價漲幅，上半年實質經常性薪資年減0.11%，為近6年同期首度負成長。由於國內近2年來民生物價上漲增幅明顯擴大，對於有無聯合壟斷價格上漲的情形，行政院相關機關也查緝無力，導致不論是否為本土或進口產品，一律都面臨價格上漲壓力，讓多數民眾飽受萬物齊漲、薪水難漲之苦。由於全球通膨問題嚴重，短期內恐怕難以解決，爰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評估全球通膨對國內民生經濟的影響，以及衝擊國內物價民生經濟消費之政府因應對策，並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林德福　　賴士葆　　費鴻泰　　羅明才

(十八)110年度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公布，截至110年底止，中央政府1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實際數為5兆6,947億餘元，較109年底的5兆4,777億餘元，增加2,170億元，債務餘額再創新高。審計部預估至111年底將突破6兆3,000億元，債務餘額龐大且屢創新高。惟行政院主計總處提出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共編列2兆7,191億元，較111年度增加4,680億元，似乎對債務餘額擴大無感。爰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說明111與112年度歲出增加近5,000億元對國內經濟成長之評估，並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林德福　　賴士葆　　費鴻泰　　羅明才

(十九)行政院主計總處111年8月中旬公布最新經濟預測，111年經濟成長率估為3.76%，比起5月預測數下修0.15個百分點；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估為2.92%，創下97年以來新高，也較前次預測上修0.25個百分點。展望112年，預估經濟成長3.05%勉強保3，CPI漲幅則將回落至1.72%。8月中旬的經濟預測，明顯與第一季的經濟預測發生衰退的落差，不但經濟成長率無法保4，就連通膨率、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也持續上升，足見預測失準。爰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解釋影響111年上半年經濟預測失準之原因，以及111年下半年經濟預測衰退與否的可能變數，並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林德福　　賴士葆　　費鴻泰　　羅明才

(二十)有關「民間團體補（捐）助系統」（Civil Group Subsidy System, CGSS）自104年度起上線啟用，109年1月1日起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主政，CGSS可協助機關（單位）間即時掌握補（捐）助案件申請及結報等流程進度，強化事前審核機制降低機關對同一民間團體重複補助之可能性，目前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查詢之預期效果，建議可參照美國聯邦政府作法，建置全國單一入口網站。爰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評估參酌國外作法建置民間團體補（捐）助系統之全國單一入口網站，俾強化機關補（捐）助案件控管機制，增加行政效率，並利管控補（捐）助資源，增進財務效益，並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李貴敏　　林德福　　賴士葆　　羅明才

(二十一)有鑑於我國能源結構有扭曲現象，缺電問題危害電力穩定供應，降壓供電成常態，致使各機關電力系統與相關設備耗損過度，缺電問題已影響政府業務正常之推動，且增加各機關提早與頻繁更換相關電力設備之需要，況且電力設備與設施，諸如發電機、變電器等，所費不貲，因缺電或供電不穩致使需頻繁更換或維修，實有虛耗國家資源，增加財政負擔，浪擲納稅人稅金之疑慮。為合理分配國家資源，提高政府機關效率，爰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盡其職責，督導各中央機關合理編列電力設備修繕更新之經費，且彙編及公布各主管機關電力相關設備、設施之修繕、養護、更換等預算金額，並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公布之。

提案人：李貴敏　　林德福　　賴士葆　　羅明才

(二十二)目前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補捐助民間團體之資訊散落於各機關網頁，且格式難以交叉查詢，又行政院主計總處已建置補、捐助系統以歸納各機關補捐助資料，惟目前僅開放機關查詢。故為利民間參與政府預算、審計過程，並監督民間團體受政府補助情形，爰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建置對民間團體補捐助查詢單一入口網，彙整各機關補捐助資料開放各界查詢。

提案人：鍾佳濱　　

連署人：林楚茵　　郭國文

(二十三)行政院主計總處日前公布我國109年家戶財富統計，109年我國每戶平均財富為1,263萬元，行政院主計總處並以PPP換算美元，指出我國家戶財富換算後為79萬8千美元，與OECD各國相較排名第三，甚至超過美、日、韓等國。然而對於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數據，引起學者投書批評，認為以PPP方式換算，在我國環境為高房價而相對穩定物價情況下，容易因非金融資產的估值而墊高財富值，因此對於換算後的排名提出質疑。為避免類似情形重複發生，進而影響人民對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數據信任度，爰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就國富統計之換算方式，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說明及改善書面報告。

提案人：郭國文

連署人：鍾佳濱　　沈發惠　　

(二十四)針對可支配所得5等分所得差距，以顯示貧富差距之狀況，為讓我國可支配所得之分配比例更透明，爰請行政院主計總處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將5等分級距之可支配所得數據全部公開書面報告。

提案人：郭國文

連署人：鍾佳濱　　沈發惠　　

(二十五)行政院主計總處日前公布物價調查，111年10月總體CPI略降為2.72%，但核心CPI則升至14年新高，行政院關切的17項重要民生物資10月CPI漲幅更是飆近7%，其中民眾最有感的雞蛋價格更是飆漲至39.99%，食物消費壓力讓民眾大喊吃不消。行政院物價穩定小組為平抑物價，採取各項措施，包含減收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等，然而在消費者的末端價格卻不見成效，其中恐仍有不肖廠商藉機炒作可能，因此行政院主計總處應定期提供資訊，供物價穩定小組相關部會進行查緝，並將查緝結果定期公布，避免政府減收各項稅金之美意打折，進而造成民怨產生，爰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於1個月內針對物價穩定相關調查方案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郭國文

連署人：鍾佳濱　　沈發惠　　

(二十六)蔡英文總統上任後，除109年稅收短徵223億元外，其餘均為超徵。其中103年1,088億元，104年1,878億元，105年1,278億元，106年960億元，107年897億元，108年830億元，110年更高達4,327億元，111年也預計超過4,000億元。蔡政府上任後，稅收超徵戲碼近年來幾乎年年上演，應將超徵稅額用來減少舉債或增加還本，填補原先課稅不足所造成之財政缺口。爰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研議將超徵稅額於政府舉債情況下，將超徵稅款用於政府償債基金用來償債，以免債留子孫，紓解世代不正義問題，並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費鴻泰　　賴士葆　　張其祿

(二十七)中央政府1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實際數，自107年底的5兆3,120億餘元後，逐年升高至110年底的5兆6,947億餘元，預估至111年底將突破6兆3,000億元，債務餘額龐大且屢創新高。蔡英文政府上任6年來，每年都編特別預算，包括106年度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1期特別預算及中央政府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3期特別預算、107年度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2期特別預算、108年度中央政府新式戰機採購特別預算、109年度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110年度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和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3期特別預算、111年度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112年度還編列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4期特別預算，比馬政府8年任內所編列特別預算總額度還多。政府舉債愈來愈多，就是上一代花錢享受建設，卻讓下一代還錢，不但所得成長緩慢，還要繳交更多的稅支應。爰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降低財政赤字，改善債務狀況書面報告。

提案人：費鴻泰　　賴士葆　　張其祿

(二十八)111年CPI漲幅持續在2%至3%的偏高區間波動，但民眾抱怨數字失真，現實生活感受的通膨程度遠不只如此。我國CPI僅調查房租，未納入房價，且CPI中的房租指數屢被質疑走勢相對平穩，無法反映真實市況。顯然台灣CPI當中居住成本的估算已經失真，導致普羅大眾認為數據與實際感受有嚴重差距。爰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研議思考統計編製過程如何調整，以讓數據更貼近民眾現實感受，並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費鴻泰　　賴士葆　　張其祿

第6款　監察院主管

第2項　審計部原列12億1,077萬元，減列第1目「一般行政」項下「基本行政工作維持」30萬元、「辦公事務設備汰換及辦公廳舍整修」20萬元、第2目「中央政府審計」項下「中央政府審計工作」之「業務費」30萬元、第4目「一般建築及設備」第3節「其他設備」50萬元，共計減列130萬元（科目均自行調整），其餘均照列，改列為12億0,947萬元。

本項通過決議18項：

(一)112年度審計部預算案於第2目「中央政府審計」項下「中央政府審計工作」中「業務費」之「資訊服務費」編列2,117萬1千元，用於資訊系統維護費、資訊安全服務費、電腦審計軟體更新授權、購買雲端服務及小額軟體購置等經費，較111年度同項預算增編710萬6千元。考量撙節國家支出及兼顧推動數位審計更新電腦系統及相關設備之必要性，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審計部就推動數位審計之軟硬體設備添置或更新計畫辦理重點及預期成效，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沈發惠

連署人：林楚茵　　鍾佳濱

(二)112年度審計部預算案於第2目「中央政府審計」項下「審計訓練」編列274萬8千元。政府審計為政府財務監督體系及公共治理重要之一環，為減少各機關不必要之浪費及防止弊端，審計機關應強化查核工作，尤其部分機關內控制度確有加強之必要。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審計部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費鴻泰　　賴士葆　　張其祿

(三)112年度審計部預算案於第3目「縣市地方審計」項下「縣市地方審計工作」之「業務費」編列975萬5千元，係包含辦理地方政府機關普通公務、特種公務及公有（營）事業之審計工作。近年度地方審計機關就地抽查比率概呈下降趨勢，但自109年度起該項數據逐漸回升，查110年度比率回升主因為普通公務抽查家數增加（559家），較109年度（519家）多了40家，然經檢視後發現，其對普通公務之會計報告審核件數反較109年度減少了779件。（110年度地方政府普通公務會計審核報告為1萬3,121件；109年度為1萬3,900件）。就地抽查比率雖回升，但審核報告減少亦將影響審計成效，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審計部就地方審計機關普通公務審核會計報告件數減少一事進行說明，並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其祿　　鍾佳濱　　高嘉瑜

(四)112年度審計部預算案於第3目「縣市地方審計」編列預算975萬5千元，主要為完成各縣市總決算審核報告。惟審計部每年完成之各縣市總決算審核報告中，僅擇列重要審核意見，且未詳列針對各機關之審核意見及後續改善作為。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審計部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費鴻泰　　賴士葆　　張其祿

(五)112年度審計部預算案於第4目「一般建築及設備」第3節「其他設備」項下「審計業務電腦化系統更新」編列2,811萬元，係包含推動110至113年度進行之政府智能審計發展方案，用於辦理建置大數據分析平台、發展審計整合大系統、布建審計雲端服務等業務。然審計部並未提供分階段之具體作業目標，故不利於整體計畫進度與成效控管。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審計部就政府智能審計發展方案目前推展進度與實際效益，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其祿　　鍾佳濱　　高嘉瑜

(六)預算法第62條之1規定，將政府政策宣導適用範圍明列於機關在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下稱4大媒體），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費用，然政府辦理宣導業務未限於前揭4大媒體執行，且常歸列於多個用途別科目中。前揭預算法第62條之1僅規範各機關網站按月公布該機關於4大媒體辦理之政策宣導案件情形，行政院主計總處之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政策宣導資訊查詢平台亦須至個別機關逐一查詢。惟審計部業於該部全球資訊網專區公布中央機關106至108年度公務預算與基金預算辦理政策宣導行銷採購案件情形，為避免外界產生政府置入性行銷之質疑，爰要求審計部應持續調查109年度之後（含109年度）並定期公布各部會公務預算與基金預算辦理媒體政策與業務宣導支出之彙整資料，俾符透明化原則並利管理。

提案人：李貴敏　　林德福　　賴士葆　　羅明才

(七)審計部組織法部分條文於110年12月15日修正施行，明定審計部增設第六廳，掌理數位及科技發展審計事項，同時也增設資訊處，掌理資訊系統發展及資安管理等。在全球正面臨數位發展浪潮，各國政府、產業與人民生活均因資訊科技發展而產生重大影響，而各先進國家審計機關參酌國際最高審計機關組織（INTOSAI）的倡議，已將審計查核工作，拓展到政府處理數位化的相關業務，並且設置大數據分析團隊，逐步拓展數位審計領域。而審計部審計資訊委員會為推動智能審計之發展，以4個發展構面（數位化、知識化、自動化及行動化）、7大策略目標及8項推動項目為藍圖，推動跨年期之政府智能審計方案，其策略係全面深化AI及大數據之查核應用，並以審計單位為推動主體，審計資訊委員會支援建置推動機制及資通訊應用環境，審計人員訓練委員會負責相關資訊訓練，本方案期程預定自110至113年度，推動項目分為推動智能審計支援服務、建置大數據分析平台及建立政府審計資料中心等8項，以達成7項策略目標，由於8項推動項目皆為跨年期計畫，4年間無法評估及檢視建置新系統與整併舊系統作業是否如預計進度分項達成。爰要求審計部應訂定建置與整併相關系統之分階段作業目標，俾利管控計畫如期完成，並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李貴敏　　林德福　　賴士葆　　羅明才

(八)110年11月立法院院會三讀修正通過審計部組織法部分條文，明定審計部增設第六廳，同時增設資訊處，兩單位將從111年度起開始運行。依審計部內部業務分配，第六廳專辦數位審計事項，並兼掌數位發展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之普通公務、特種基金等審計事項，考量數位發展部亦為新興部門，在預算員額僅較111年度增加19人的情況下，審計部須同時兼顧新部門之預算監督，且以較少的人手維持審計成效，此將考驗審計部整體效能。爰要求審計部就相關單位人員配置及運用規劃進行說明，並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其祿　　鍾佳濱　　高嘉瑜

(九)據經濟部能源局統計，截至111年9月，風力發電累積裝置容量為1,265MW，然查111年度經濟部能源局預算書之年度施政目標該項數據本應達到3,075MW，按目前進度來看，年底甚至不足原訂目標的50%。詳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110年度進展緩慢乃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國內產能不足及離岸風電業者股權轉讓問題所導致，經濟部能源局雖承諾改進，111年卻未見明顯改善。爰請審計部發揮職權，確實辦理經濟部能源局審計業務，加強查核其預算執行，並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其祿　　鍾佳濱　　高嘉瑜

(十)自105年長照2.0上路以來，政府於長照方面的支出連年增長，據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統計，經費支出已從45.8億元提升至559.9億元，而就111年7月衛生福利部報告之執行成果來看，目前已成功將長照服務覆蓋率從106年的20%提升到111年5月的67.03%。然而在搭乘費用補助非由長照服務發展基金支出的情況下，復康巴士卻被列入長照服務覆蓋率的計算當中，顯示該項數據評估的準確性不足。綜上，爰要求審計部發揮職權並確實查核長照服務發展基金預算執行情形，並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其祿　　鍾佳濱　　高嘉瑜

(十一)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3期特別預算編列經費34億4,900萬元，用於「臺鐵電務智慧化提升計畫」中辦理號誌聯鎖系統更新、自動列車與平交道防護設備更新、電車線系統提升改善及中央行車控制系統新建工程等，以提升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行車運輸速率、可靠度與安全性。然而111年度中秋連假期間，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卻因號誌故障逾68小時導致列車暫停行駛，創下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史上故障搶修最久紀錄，影響6.8萬名乘客，顯示該計畫不僅未達原先預期效益，甚至還出現退步情形，存在浪費高額預算的疑慮。爰要求審計部加強查核臺鐵電務智慧化提升計畫政策，並就該計畫之特別預算審計業務辦理規劃，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其祿　　鍾佳濱　　高嘉瑜

(十二)審計部嚴選民眾有切身經驗及利害關係之議題，運用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參與審計專區」公開徵詢民眾意見，聚焦民眾關切之事項，近3年度（109至111年度9月底止）徵詢件數計72案，其中111年度截至9月底止計21案。經查參與審計專區網頁，民眾參與之情況，多數案件回饋數不高，參與成效仍待加強。爰此，要求審計部加強宣導公民參與管道，使民眾多加參與政府審計業務，以落實112年度審計部重要施政計畫，運用多元資訊化平台，深化公民參與審計作為。

提案人：沈發惠

連署人：林楚茵　　鍾佳濱

(十三)財政部近5年來處理被占用國有非公用土地年平均比率僅4.15%，且近九成國有非公用土地為私人所占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網站公布歷年處理被占用國有非公用土地數量統計，面積106年度6,016公頃，至110年度下降為4,207公頃，筆數106年度5萬0,630筆，至110年度下降為2萬9,751筆。爰此，要求審計部提出強化國有非公用土地被占用執行之審計方案，以提升處理被占用國有非公用土地比率。

提案人：沈發惠

連署人：林楚茵　　鍾佳濱

(十四)審計部因應審計環境變遷，持續檢討審計法令規章，及時研訂及排除不合時宜法規，以利行使審計職權。然111年3月審計部承諾1個月內檢討不合時宜的法規，迄111年10月瀏覽審計部法規網站，尚未針對實務上早已未使用稽察證相關法規提出具體修正進度。爰此，要求審計部將不合時宜的法規進行盤點，並積極研議該等法規之修正，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沈發惠

連署人：林楚茵　　鍾佳濱

(十五)為順應世界潮流，加強政府數位治理能力，提升政府效能，立法院於110年11月30日三讀通過審計部組織法修正，增設審計部第六廳及資訊處，俾推動數位審計；審計部亦於111年5月23日完成審計部處務規程之修正，於第13條明定第六廳掌理數位及科技發展審計。惟查：112年審計部預算案尚未就數位審計之推動辦理情形提出具體計畫並律定明確之績效指標，如數位審計人力及專業證照之盤點情形，以及數位審計結果之視覺化呈現，如何於網站上呈現，以及其相關預算如何應用，均尚待說明；次查：審計人員任用條例於64年立法迄今未予修正，其中針對數位審計相關人員之資格規定，以及其考核辦法亦付之闕如，應予檢討。爰此，審計部應就以上事項提出檢討或精進作為，說明具體進度，並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沈發惠

連署人：林楚茵　　鍾佳濱

(十六)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我國可支配所得5等分所得差距指標於110年創下過去9年新高，代表我國貧富差距之狀況越來越嚴重，前20%之成長金額也大幅超越最後20%。為確保我國社會發展健全，爰請審計部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減緩貧富差距政策建議之書面報告。

提案人：郭國文

連署人：鍾佳濱　　沈發惠

(十七)各部會幾乎都有特種基金可運用，造成部分部會浮濫使用，如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各部會相繼提出各式振興券，農遊券動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農村再生基金」；交通部近年所推出的悠遊國旅補助方案，主要則是來自「觀光發展基金」。特種基金成為部會小金庫，審計部應嚴格進行管考，以免預算遭各部會浮濫使用。爰要求審計部查核各部會運用特種基金，是否有隨意挪用、未按計畫支用、甚至預算未過即支用之違紀行為，並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費鴻泰　　賴士葆　　張其祿

(十八)審計部新設立數位審計專責單位第六廳，主要係掌理數據分析、審計數位創新技術之應用與查核，綜理各審計單位辦理數位審計等相關審計工作。為有效強化數位審計單位運用資訊科技分析查核政府施政資訊能力，及推動數位審計之跨機關大數據運用，提升政府效能。爰要求審計部應研議如何加強培育政府數位審計專業人才計畫，並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費鴻泰　　賴士葆　　張其祿

第3項　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7,787萬8千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1項：

(一)112年度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預算案於第2目「審計業務」編列預算175萬2千元，主要為掌理臺北市地方審計事項。審計是以獨立客觀之立場，針對政府施政績效情形提出監督、洞察、前瞻之重要審核意見，以提供各機關參考審計所提之建議意見，執行改善措施。在開放政府的概念下，應向民眾報告政府施政之審計結果，並即時傳達審計執行情形；惟現行之各類決算審核報告，僅將報告內容公示上網，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應研議針對重要審計事項，善用視覺化效果呈現，透過畫面呈現審計查核成果，以促進市民參與審計之意願。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費鴻泰　　賴士葆　　張其祿

第4項　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6,504萬3千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1項：

(一)112年度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預算案於第2目「審計業務」編列預算180萬元，主要為掌理新北市地方審計事項。審計是以獨立客觀之立場，針對政府施政績效情形提出監督、洞察、前瞻之重要審核意見，以提供各機關參考審計所提之建議意見，執行改善措施。在開放政府的概念下，應向民眾報告政府施政之審計結果，並即時傳達審計執行情形；惟現行之各類決算審核報告，僅將報告內容公示上網，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應研議針對重要審計事項，善用視覺化效果呈現，透過畫面呈現審計查核成果，以促進市民參與審計之意願。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費鴻泰　　賴士葆　　張其祿

第5項　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5,713萬7千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1項：

(一)112年度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預算案於第2目「審計業務」編列預算94萬元，該單位之年度施政目標包括「強化公共財務監督課責，展現審計意見關鍵影響力」。惟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針對桃園市若干重大公共建設疏失之問題，未考核其計畫執行情形及成效，如何有效落實績效審計。爰凍結該項預算五分之一，俟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費鴻泰　　賴士葆　　張其祿

第6項　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6,663萬3千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1項：

(一)112年度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預算案於第2目「審計業務」編列預算145萬2千元，主要為掌理臺中市地方審計事項。審計是以獨立客觀之立場，針對政府施政績效情形提出監督、洞察、前瞻之重要審核意見，以提供各機關參考審計所提之建議意見，執行改善措施。在開放政府的概念下，應向民眾報告政府施政之審計結果，並即時傳達審計執行情形；惟現行之各類決算審核報告，僅將報告內容公示上網，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應研議針對重要審計事項，善用視覺化效果呈現，透過畫面呈現審計查核成果，以促進市民參與審計之意願。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費鴻泰　　賴士葆　　張其祿

第7項　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6,910萬5千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1項：

(一)112年度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預算案於第2目「審計業務」編列預算160萬6千元，主要為掌理臺南市地方審計事項。審計是以獨立客觀之立場，針對政府施政績效情形提出監督、洞察、前瞻之重要審核意見，以提供各機關參考審計所提之建議意見，執行改善措施。在開放政府的概念下，應向民眾報告政府施政之審計結果，並即時傳達審計執行情形；惟現行之各類決算審核報告，僅將報告內容公示上網，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應研議針對重要審計事項，善用視覺化效果呈現，透過畫面呈現審計查核成果，以促進市民參與審計之意願。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費鴻泰　　賴士葆　　張其祿

第8項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8,156萬9千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1項：

(一)112年度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預算案於第2目「審計業務」編列預算153萬8千元，主要為掌理高雄市地方審計事項。審計是以獨立客觀之立場，針對政府施政績效情形提出監督、洞察、前瞻之重要審核意見，以提供各機關參考審計所提之建議意見，執行改善措施。在開放政府的概念下，應向民眾報告政府施政之審計結果，並即時傳達審計執行情形；惟現行之各類決算審核報告，僅將報告內容公示上網，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應研議針對重要審計事項，善用視覺化效果呈現，透過畫面呈現審計查核成果，以促進市民參與審計之意願。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費鴻泰　　賴士葆　　張其祿

貳、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災害準備金。第二預備金審查結果：

第27款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第1項　直轄市及縣市一般性補助款2,146億2,251萬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6項：

(一)105至110年度中央政府對各市縣一般性補助款實際撥付數介於1,601億餘元至1,862億餘元之間，惟依110年度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110年度市縣政府辦理一般性補助款計畫項數計4,716項，其中近二成執行率未達80%或無執行數（未達80%者為911項，其中包括無執行數者95項）。部分市縣一般性補助款預算編列及執行情形有欠周妥，包括工程進度延宕、使用效益欠佳或未達預期、財產或設備管理維護有待加強、補捐助民間團體案件待改善等。其中有關補捐助民間團體案件仍待改善一事，係審查發現部分市縣政府對民間團體補（捐）助案除外團體認定過於寬鬆，或補助案件未於預算書表明確表達，或未落實辦理審查、考核及公告作業，有待檢討改善，恐未符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難以有效配置政府有限資源。爰此，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應積極加強監督考核各市縣一般性補助款執行成效之精進方案，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李貴敏　　林德福　　賴士葆　　羅明才

(二)依地方制度法第18至第20條規定，地方政府節流及預算編列與執行之考核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辦。行政院主計總處於89年度訂定中央對地方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其考核結果將作為補助款增減之參據。復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10年度修正編列超過一致標準社福支出項目預警考核方式，原預警方式由有編列預算即納入，改為較上年度改善擴增達一定程度者始納入，並依各縣市財力級次設定不同預警認定門檻，然查110年度仍有5個市縣擴增編列超過一致標準之社會福利支出達一定程度、且達行政院主計總處預警門檻，顯見現行預警機制容有精進空間，爰請行政院主計總處檢討對地方預算編列與執行之預警機制成效，避免社福支出影響地方財政失衡，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其祿　　鍾佳濱　　高嘉瑜

(三)為控制各縣市支出規模，行政院主計總處針對地方政府占歲出比率高之支出項目，訂有年度資本支出計畫預算保留情形考評項目，以督促地方檢討資本支出計畫，105至110年度各縣市資本支出保留平均比率雖自36.2%降至27.27%，惟107至110年度各有7、6、6及4個縣市之資本支出計畫保留比率超過五成，其中苗栗縣自105至110年連續6年資本支出保留比率超過五成，雲林縣、嘉義縣及屏東縣資本支出計畫保留比率自108至110年連續3年超過五成，顯見現行考核制度未能達成提升地方政府財政紀律之效，爰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加強監督地方政府支出規模，檢討考核機制之激勵效果，輔導各縣市強化財務管理及預算籌編與執行，以健全地方財政秩序，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其祿　　鍾佳濱　　高嘉瑜

(四)行政院主計總處於100年度對地方政府預算編列及執行建置預警機制，惟檢視109及110年度預警結果，編列超過一致標準社會福利支出仍有20市縣，改善情形有限，爰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預警缺失成效改善之書面報告。

提案人：郭國文

連署人：鍾佳濱　　沈發惠　　

(五)依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福利計畫執行效能與相關預算編製及執行情形之考核，由衛生福利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分別主辦。惟查：全國22市縣101至110年度各年均存有編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一致標準之社會福利支出，107年度起總金額概呈增加趨勢，又多數市縣連續3年度編列社會福利支出超過一致標準且未訂定排富條件。爰此，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引導各市縣建立排富機制計畫之書面報告。

提案人：郭國文

連署人：鍾佳濱　　沈發惠　　

(六)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機關別第27款科目「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編列2,146億2,251萬元。惟目前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建置之民間團體補捐助系統以歸納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補捐助資料，並非所有地方政府皆納入系統。故為利行政院主計總處協助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進行考核，爰請行政院主計總處應持續精進，讓地方政府納入民間團體補捐助系統，並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相關書面報告。

提案人：鍾佳濱

連署人：林楚茵　　郭國文　　

第29款　災害準備金50億元，照列。

本款提案1案，保留，送院會處理。

(一)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機關別第29款科目「災害準備金」編列5,000,000千元，係辦理各項災害發生時之應變措施及災後之復原重建所需經費，較110年度決算數1,995,338千元，增加3,004,662千元，增幅150.58%，惟自91年度迄110年度中央政府每年度總預算均編列20億元災害準備金，有鑑於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高達2兆7,191億元，較111年度歲出2兆2,511億元，增加4,680億元，增幅20.8%，增幅極為偏高，爰提案照以往年度預算數20億元核列，減列30億元，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李貴敏　　林德福　　賴士葆　　

本款通過決議2項：

(一)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編列「災害準備金」50億元，係依據災害防救法規定編列，然查支用流程係由地方政府至行政院主計總處規定網頁進行填報後，原則上先按其上網填報數認列後，年度終了始進行書面審查，顯見災害準備金預算雖由中央政府編列，其支用橫跨中央及地方政府各層級，爰請行政院主計總處於網站公布每一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之數額，以利國人與立法機關監督運用成效，並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其祿　　鍾佳濱　　高嘉瑜　　

(二)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機關別第29款科目列有「災害準備金」，此預算編列方式，於預算法並無依據，依預算法第22條規定，政府應設預備金，預備金分第一預備金及第二預備金二種：……，並對預備金之編製、動支條件及審議均有規範與限制，但對災害準備金卻缺乏相關規定。雖災害防救法第57條第2項規定：「各級政府編列之災害防救經費，如有不敷支應災害發生時之應變措施及災後之復原重建所需，應視需要情形調整當年度收支移緩濟急支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由此可知，災害防救法只規定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應災害防救經費，但對於災害防救經費應如何編列預算，並未規定，惟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之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列有第二級科目其他準備金（含災害準備金），然依預算法第22第3項規定，各機關動支預備金，其每筆數額超過5,000萬元者，應先送立法院備查。但因緊急災害動支者，不在此限。由此可知動支第二預備金包含動支災害準備金事宜，爰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應於3個月內就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列災害準備金適法性及如何區分動支災害準備金與動支第二預備金條件等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李貴敏　　林德福　　賴士葆　　羅明才

第30款　第二預備金74億元，照列。

本款提案1案，保留，送院會處理。

(一)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機關別第30款科目「第二預備金」編列74億元，111年度編列74億元，惟108、109及110年度實際核准動支數分別為61億元、73億元及72億元，又觀察111年度第二預備金動支案，其中如因應數位發展部成立，辦公廳舍租賃、搬遷及裝修等204,909千元及成立後，人事、業務及設備購置等231,858千元、教育部辦理中興大學南投分校進駐616,470千元等，動支第二預備金合理性及必要性，有待商榷？顯示第二預備金編列數有檢討減列空間，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應對動支第二預備金有整體規劃，有鑑於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高達2兆7,191億元，較111年度歲出2兆2,511億元，增加4,680億元，增幅20.8%，增幅極為偏高，爰提案減列2億元，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李貴敏　　林德福　　賴士葆　　

本款通過決議2項：

(一)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第二預備金」編列74億元，由各機關於年度進行間，衡酌實際需要依預算法第70條申請動支，惟部分機關近2年皆以同一事由動支第二預備金，且多數機關動支金額未見明顯減少，行政院主計總處應責請各機關視實際需要優先編足未來年度所需預算，並加強審核，避免連年以相同事由動支第二預備金。爰凍結該款預算二十分之一，俟行政院主計總處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改善方案之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郭國文

連署人：鍾佳濱　　沈發惠

(二)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編列「第二預備金」74億元，係依預算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編列，由各機關於年度進行間，衡酌實際需要依預算法第70條規定申請動支。然查歷年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及機關別表，諸多機關以相同或類似事由動支第二預備金，如109及110年度銓敘部以強化資訊安全防護能力及強化個資防護申請動支。又110年度財政部關務署以辦理基隆海關大樓外牆美化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強化資安能力及美化外牆等作業經費應以機關公務預算進行編列，且第二預備金屬國家政策推展之重要經費，機關應審慎支用，以美化外牆等對於政策推展並無急迫及必要之事由申請實有檢討必要，又110年度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為72億2,533萬4千元，顯見各機關高度依賴第二預備金，導致中央政府財政窘迫，請行政院主計總處重新檢討機關以預算法第70條第3款「因應政事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之必要性及妥適性，避免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長年幾近編列數，導致政府財政拮据，並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其祿　　鍾佳濱　　高嘉瑜

有關政事別歲出預算隨同以上機關別審查結果調整。

12月1日

討　論　事　項

繼續審查中華民國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有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一、特別收入基金─金融監督管理基金。

二、信託基金─保險業務發展基金。

決議：

壹、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審查結果：

一、特別收入基金─金融監督管理基金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基金來源與用途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

1.基金來源：原列288億8,931萬8千元，增列「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3億3,000萬元（含「金融業營業稅分配收入」3億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292億1,931萬8千元。

2.基金用途：原列278億4,312萬2千元，減列「推動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計畫」200萬元（含「服務費用」中「一般服務費」25萬元、「專業服務費」之「法律事務費」20萬元、「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15萬元、「推展費」10萬元、「材料及用品費」30萬元）、「推動金融制度、新種金融商品之研究及發展計畫」項下「服務費用」340萬元（含「一般服務費」100萬元、「專業服務費」100萬元）、「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支出」之「購置無形資產」100萬元、「推動金融資訊公開計畫」項下「服務費用」50萬元、「支應金融業退場處理計畫」項下「服務費用」之「一般服務費」80萬元（科目均自行調整），並配合「金融業營業稅分配收入」增列3億元隨同增列「支應金融業退場處理計畫」項下「短絀、賠償給付與支應退場支出」之「支應退場支出」3億0,080萬元，以上增減互抵後，共計增列2億9,310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281億3,622萬2千元。

3.本期賸餘：原列10億4,619萬6千元，增列3,690萬元，改列為10億8,309萬6千元。

(三)解繳公庫：8億0,554萬3千元，照列。

(四)補辦預算：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6,279萬6千元，照列。

(五)通過決議27項：

1.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於「推動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計畫」編列1億3,721萬7千元。近期諸多金融機構盜領詐騙案件，源於歹徒以第三方支付綁定銀行帳戶、信用卡後進行盜領、盜刷，且不僅金額高於自銀行端領取之單日限額，甚至有直接綁定非持卡人之手機號碼之情事，顯示第三方支付已成為我國金融詐欺之破口。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如何強化第三方支付綁定人頭帳戶及盜刷盜領之措施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鍾佳濱　　林楚茵

連署人：郭國文　　

2.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於「推動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計畫」項下之計畫內容說明一、本會編列818萬7千元。近期因全球第二大加密貨幣交易所FTX申請破產保護，導致國內超過50萬投資人，共計損失超過31億元。惟目前加密貨幣之日常交易業務尚未納管，虛擬通貨投資人之權益並未受到保障，近期又面臨加密貨幣市場之大規模波動。爰凍結該項預算百分之十五，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2週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如何強化加密貨幣投資人之權益保護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郭國文　　

連署人：鍾佳濱　　高嘉瑜

3.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於「推動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計畫」項下之計畫內容說明一、本會編列818萬7千元。近期因全球第二大加密貨幣交易所FTX申請破產保護，導致國內超過50萬投資人，共計損失超過31億元，風暴波及我國加密貨幣交易所及其背後出資人與投資人，進一步影響金融穩定性。為確保我國金融能將相關風險及損失控制至最小值。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2週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該公司申請破產導致我國加密貨幣交易所、其背後融資對象與投資人之影響與如何確保該影響不會波及一般金融體系之消費者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鍾佳濱

連署人：林楚茵　　郭國文　　

4.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於「推動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計畫」項下之計畫內容說明二、銀行局編列9,901萬5千元。近期許多盜領之詐騙案件，多源自於第三方支付綁定銀行帳戶後，且盜領金額已高於自銀行端領取之單日限額，顯示第三方支付已成為盜領之破口，爰凍結該項預算百分之十五，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如何強化第三方支付預防盜領之措施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郭國文　　

連署人：鍾佳濱　　高嘉瑜

5.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於「推動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計畫」項下之計畫內容說明四、保險局編列1,381萬9千元。111年度保險業者多次面臨財務危機，包括防疫險大賠、升息導致淨值暴跌等財務管理問題，惟業者仍不斷在新聞媒體放話宣稱公司之獲利及狀況，恐有誤導保戶與投資人之憂。為導正業者因財務狀況不夠透明，而有影響保戶視聽之權益。爰凍結該項預算二十分之一，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如何改善此誤導視聽之風氣，及監理機關將如何導正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郭國文　　

連署人：鍾佳濱　　高嘉瑜

6.我國為兼顧政策推動的便利性與可行性，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對於開放銀行規劃由金融機構公會採取自願自律的做法來推動，採取分階段啟動開放銀行的資料共享模式，各階段將分別依序開放商品資訊、客戶資訊與交易資訊。然而近期卻發生金融機構片面修改定型化契約，要求使用者須同意將自己與保證人的個資、往來資料等，提供給往來的機構使用，造成個資外洩疑慮。從上述案例，雖然政策立意良好，但仍有待開放銀行推動與個資保護上積極推動衡平之規劃，以彌平爭議。根據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提出之「解構開放銀行─執行架構比較與建議」之建議指出，開放銀行自律規範應可參考歐盟GDPR作法，增訂消費者同意開放資料予第三方服務機構明定資料有效期限及後續資料處理方式，並明確規定消費者可撤銷使用資料之授權。綜上，為使開放銀行推動在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法未完成前，能夠更順利推動。爰凍結「推動金融制度、新種金融商品之研究及發展計畫」預算50萬元，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就個人資料參照歐盟GDPR措施引入我國開放銀行規範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其祿　　李貴敏　　費鴻泰

7.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於「推動金融制度、新種金融商品之研究及發展計畫」項下編列「金融科技創新實驗之審查及評估會議，以及金融科技相關溝通聯繫會議所需出席費、審查費及餐費」預算32萬5千元。金融科技創新實驗之目標即是透過修法，讓我國金融環境更利於創新金融科技發展；惟產業創新條例訂定至今超過4年，卻僅修1條法規。爰凍結該項預算二十分之一，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闡明創新實驗出沙盒審查時，啟動修法之標準與條件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郭國文　　

連署人：鍾佳濱　　高嘉瑜

8.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於「推動金融制度、新種金融商品之研究及發展計畫」項下編列「金融科技創新實驗之審查及評估會議，以及金融科技相關溝通聯繫會議所需出席費、審查費及餐費」預算32萬5千元，惟110及111年8月底止，皆均無創新實驗之申請。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針對放寬創新實驗之限制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鍾佳濱　　林楚茵

連署人：郭國文　　

9.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於「推動金融制度、新種金融商品之研究及發展計畫」項下之計畫內容說明二、銀行局編列136萬6千元。面臨中共二十大後，中國經濟與金融環境之不確定性增加，導致投資風險大增，再加上政治因素影響，導致我國金融業投資中國風險不斷上升，甚至面臨流動性問題。為確保銀行之體質健全，爰凍結該項預算二十分之一，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將如何降低於中國之暴險具體目標與手段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郭國文　　

連署人：鍾佳濱　　高嘉瑜

10.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於「推動金融制度、新種金融商品之研究及發展計畫」項下銀行局部分編列136萬6千元。按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中國之經濟與金融環境之不確定性增加，導致我國投資中國風險大增，復加政治因素影響致使我國金融業於中國暴險不安定性不斷上升，甚至可能因其不明確之管制措施，而面臨流動性問題。故為確保我國銀行之體質健全。爰凍結「推動金融制度、新種金融商品之研究及發展計畫」有關銀行局編列預算136萬6千元之十分之一，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如何協助金融機構降低其於中國暴險金額之具體目標與手段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鍾佳濱　　林楚茵　　

連署人：郭國文

11.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於「推動金融制度、新種金融商品之研究及發展計畫」項下之計畫內容說明四、保險局編列1,278萬元。111年度保險業者多次面臨財務危機，包括防疫險大賠、升息導致淨值暴跌等問題，皆凸顯保險業之風險與財務管理有待加強。惟保險業已針對保險風險、市場風險以及面對氣候變遷風險，每年進行壓力測試，以協助業者思考在極端情境下，公司之風險承受能力及應有的因應對策。保險業111年所面臨之財務危機，凸顯壓力測試無法協助業者強化風險應對能力，若保險業財務不健全，將影響保戶之權益。爰凍結該項預算二十分之一，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現行壓力測試之精進及檢討方案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郭國文　　

連署人：鍾佳濱　　高嘉瑜

12.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於「推動金融制度、新種金融商品之研究及發展計畫」項下保險局部分編列1,278萬元。111年度保險業者多次面臨財務危機，包括防疫險大賠、升息導致淨值暴跌等問題，皆凸顯保險業之風險與財務管理有待加強。惟保險業已針對保險風險、市場風險以及面對氣候變遷風險，每年進行壓力測試，以協助業者思考在極端情境下，公司之風險承受能力及應有的因應對策。保險業111年所面臨之財務危機，凸顯壓力測試無法協助業者強化風險應對能力，若保險業財務不健全，將影響保戶之權益。爰凍結「推動金融制度、新種金融商品之研究及發展計畫」項下計畫內容說明四、保險局預算1,278萬元之十分之一，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現行壓力測試之精進及檢討方案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鍾佳濱　　林楚茵

連署人：郭國文　　

13.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於「推動金融制度、新種金融商品之研究及發展計畫」項下「服務費用」中「專業服務費」之「電腦軟體服務費」編列1,550萬元，係為因應監理科技需求、推動數位監理計畫行動應用計畫，編列建置行動監理辦公室775萬元及強化相關資安管控機制775萬元。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評估報告指出，其係為採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暨所屬四局雲端服務租賃（含辦公套裝軟體、雲端郵件及協同作業平臺）、行動通訊設施升級（提升本會及各局VPN連線容量及優化遠端連線管理機制）與行動設備資安防護機制（強化設備安全管理、磁碟資料加密及因應設備遺失之遠端資料抹除機制）等，其性質似與公務機關常態運作之相關經費雷同。立法院於102及107年度審議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預算時，分別提出決議，明示為推動金融科技發展所需之經費宜於金融監督管理基金編列，惟若涉及公務機關常態運作之資訊經費則宜於公務預算編列。綜上所述，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劃建置行動化辦公室之電腦軟體服務費編列於金融監督管理基金似有與立法院決議不符之疑慮，有儘速釐清之必要。爰凍結該項預算二十分之一，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其祿　　李貴敏　　費鴻泰

14.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於「推動金融制度、新種金融商品之研究及發展計畫」項下「服務費用」中「專業服務費」之「電腦軟體服務費」編列1,550萬元，包含因應監理科技需求，推動數位監理行動應用計畫，編列建置行動監理辦公室775萬元及強化相關資安管控機制775萬元，資安議題為我國金融業重要課題。爰凍結該項預算二十分之一，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2個月內針對數位科技發展之具體資安監理目標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郭國文　　

連署人：鍾佳濱　　高嘉瑜

15.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編列「因應監理科技需求，推動數位監理行動應用計畫，建置行動監理辦公室及強化相關資安管控機制」預算1,550萬元。資安議題為我國金融業之重大議題，且台海緊張情勢大幅升溫，如何確保金融資安以維護我國金融消費者保障，更顯重要。爰凍結「推動金融制度、新種金融商品之研究及發展計畫」項下「服務費用」中「專業服務費」之「電腦軟體服務費」有關「因應監理科技需求，推動數位監理行動應用計畫，編列建置行動監理辦公室及強化相關資安管控機制」預算1,550萬元之十分之一，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2個月內針對數位科技發展之具體資安監理目標及如何建立金融帳戶資訊異地雲端備援計畫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鍾佳濱　　林楚茵

連署人：郭國文　　

16.有鑑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是證券主管機關為了保障投資人能取得及時與可靠的投資資訊所建置的。投資人可於該網站查詢所有上市（櫃）公司、興櫃公司及公開發行公司各項定期及不定期資訊。該網站建置情形仍以電腦使用介面為主，然而根據《Digital 2022：TAIWAN》報告，在所有的網路使用者中，高達95.8%民眾都有透過手機上網的習慣，而在裝置選擇上，手機與桌機（含平板）的使用時數比為51.8%：48.2%，由手機略勝一籌；事實上，109年時，手機以43.7%落後於桌機50.3%，如今不只追平，更小幅超車，可見手機連網已是趨勢。綜上所述，公開資訊觀測站作為確保投資人取得相關公開發行公司之主要管道，其介面設計及操作應考量手機上網者之使用情形進行網站優化或開發專用APP，以利投資人有效取得公開資訊。爰凍結「推動金融資訊公開計畫」預算500萬元，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就優化公開資訊觀測網站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其祿　　李貴敏　　費鴻泰

17.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於「推動金融資訊公開計畫」項下編列「服務費用」1,913萬8千元，其中用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臉書粉絲專頁製圖及上稿費75萬元。惟截至111年11月15日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粉絲專頁追蹤人數僅5萬5千人，相較之下，同為財政系統的財政部粉絲專頁有12萬人，而中央部會中，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粉專追蹤數多達33萬人、教育部28萬人、內政部警政署27萬人，顯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長期未妥善經營、未善盡社群工具與民眾互動，導致臉書粉專能見度不足，無法適時發揮政策宣傳效果。爰凍結「推動金融資訊公開計畫」項下「服務費用」預算40萬元，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如何有效提升臉書粉絲專頁追蹤數之研擬計畫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林楚茵　　

連署人：沈發惠　　鍾佳濱

18.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於「推動國際金融交流計畫」項下「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中「競賽及交流活動」之「交流活動費」編列328萬元，較110年度決算數103萬4千元，增加224萬6千元，增幅217.21%，增幅明顯偏高，有鑑於基金來源大多係金融機構所繳交的營業稅稅款，要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撙節各項費用支出。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李貴敏　　張其祿　　賴士葆　　費鴻泰

19.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於「推動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計畫」項下編有銀行局辦公廳舍搬遷相關經費8,971萬2千元，總經費為1億5,798萬5千元，其中6,827萬3千元奉准辦理及後續計畫核定時，已逾111年度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之籌編期限，爰未及納編該年度預算，但截至111年9月止僅累計分配2萬4千元。然金融監督管理基金為特殊任務管理單位，是否應將公務機關本身的資本門計畫支出費用全部轉由基金負擔，其合理性尚有存疑，另編列科目為「推動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計畫」，雖無明顯排擠該科目其他預算之運用，但未來仍應審慎為之。為維護金融監理及行政效能，仍應積極控管辦公廳舍搬遷計畫進度並注意成本管理，俾利如期如質完工。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討說明預算編列之合理性、工程受疫情之影響、及相關工程進度、預計完工期限，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吳秉叡　　鍾佳濱　　林楚茵　　

20.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於「推動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計畫」項下編列「服務費用」4,750萬5千元，用於推廣金融知識普及與消費者保護宣導等。112年度本基金施政重點之一為「建構無障礙金融雙語環境」，然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統計至111年4月止，全台40家本國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中，僅14家本國銀行有推出行動銀行APP英語版本，覆蓋率僅35%，顯見我國金融服務國際化仍不足，對外籍客戶使用數位金融服務環境十分不友善。為推動數位金融雙語環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提高本國銀行雙語行動銀行APP覆蓋率計畫之書面報告。

提案人：林楚茵　　

連署人：沈發惠　　鍾佳濱

21.查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於「推動金融制度、新種金融商品之研究及發展計畫」項下「材料及用品費」編列130萬7千元，而查110年度決算，僅有111萬4千元，考量政府推動數位化，爰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積極研究落實新種金融商品及相關制度之研究發展，並落實相關措施。
提案人：張其祿　　李貴敏　　費鴻泰

22.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於「推動金融制度、新種金融商品之研究及發展計畫」項下「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編列1,968萬元，係補助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辦理金融科技創新園區計畫。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推動國內金融科技產業，攜手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匯集國內、外金融科技產、官、學、研多方資源，建立國內第一座「金融科技創新園區」FinTech Space，打造適合金融科技發展的虛實共創環境，整合空間場域、輔導服務與金融科技開放API等資源，推動金融科技共創生態系，並選址於台北市中正區。近年，隨著我國著重台灣南部發展，相關金融業也逐漸強化業務發展，相關金融科技創新亦可往南部進行規劃，均衡發展。爰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3個月內就現行金融科技園區執行成效及檢討與於南部區域設立金融科技園區之可行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其祿　　李貴敏　　費鴻泰

23.全球第三大加密貨幣交易所FTX，面臨倒閉危機正式申請破產重組程序，而根據交易所Crypto.com統計，全球約有5%人口持有加密貨幣，台灣業者則估國內約有100萬人持有加密貨幣，若以FTX交易所規模來推算，FTX破產倒閉事件台灣約逾50萬人受害，面臨求償無門的困境。加密貨幣屬高風險投資商品，全球仍有上百所加密貨幣交易所仍存在，未有完善監理制度及保障，仍可能造成投資人的高度風險。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於日前表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會關注發展，目前僅針對加密貨幣平台洗錢防制進行監管，不涉及交易面，會朝投資人保護等方向進行研究。爰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持續關注後續發展情況，並了解國際上相關主管機構對本事件的看法與處理方式，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其祿　　李貴敏　　費鴻泰

24.有關金融監督管理基金一般行政管理計畫項下編列用人費用包含依規定可領取特別津貼，有鑑於長期以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有大量由所屬機關借調或支援本會各單位人員，多數為秘書或國會聯絡人，且借調時間長，除將造成所屬局人力不足外，整體用人成本亦偏高，且依105年度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辦理員額評鑑情形報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職員及聘用單位人事成本相較於其他二級機關為偏高，且有逐年增加趨勢，建議妥善評估其合理性。」，倘考量支援借調人員，對於業務人力及經驗傳承欠缺穩定性，建議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盤點本會各單位借調所屬機關支援人員所辦業務之妥適性，如確屬必要且常態性業務，應適時修正組織法規將借調支援人力予以納編，並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李貴敏　　張其祿　　賴士葆

25.112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基金預算案「施政重點」之(一)推動金融科技，建構友善創新監理法治環境項下第6點列有持續滾動檢討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法規，以營造適合電子支付發展及便利民眾支付之友善法規環境；並於「施政重點」之(三)推動普惠金融，保障經濟安全，強化投資人及金融消費者教育項下第5點列有推動非現金支付交易之發展，並協助及鼓勵金融機構推展各項行動支付服務，例如：行動信用卡、行動金融卡、行動儲值卡、電子支付帳戶等，惟111年非現金支付交易筆數與金額已較110年同期成長，然電子支付帳戶交易占非現金支付交易之占比仍偏低，有鑑於電子支付具有刺激民間消費帶動經濟成長、縮小地下經濟規模及提高金融透明度等優勢，並有助於透過支付科技之實際應用，加速普惠金融之發展，爰要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應持續積極推動相關措施，以促進我國電子交易之發展，並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李貴敏　　張其祿　　賴士葆

26.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基金會（IFRS Foundation）於110年11月宣布正式成立「國際永續準則委員會」（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ISSB），該機構規劃整合現行多種永續資訊揭露架構，建置一套國際一致且高品質之永續揭露規範。ISSB已於111年3月公布IFRS S1「永續相關財務資訊之一般性揭露規範」及IFRS S2「氣候相關揭露」草案，該2號永續揭露準則草案皆採用TCFD之四大核心內容（治理、策略、風險管理及指標與目標）訂定揭露架構，IFRS S2亦採用SASB所訂之產業揭露指標。有鑑於國際日漸重視企業ESG資訊，ISSB刻正研擬整合現行多種永續資訊揭露架構，我國已將國際準則規範TCFD及SASB納入上市櫃公司永續報告書，爰要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應持續掌握國際發展趨勢，適時研修相關規定，俾利提升企業ESG資訊之揭露品質。

提案人：李貴敏　　張其祿　　賴士葆

27.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業自108年6月起，陸續訂定銀行、證券期貨及保險業之申請業務試辦作業要點，凡金融業從事之創新業務未涉及法律、法規命令禁止事項，即可申請業務試辦。惟檢視近年我國金融科技創新推動情形，創新實驗申請案件數自109年起下降，業務試辦申請案件數於108至110年間，概呈增加趨勢，有鑑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自111年起以每年受理10件創新實驗及業務試辦申請為目標，惟111年截至8月底止，該年度創新實驗及業務試辦申請案分別為0件及14件，合計數已達該年度目標值，然110及111年截至8月底止均無創新實驗申請案件，爰要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應持續鼓勵金融機構及金融科技業者利用科技結合創新，發展多元數位金融服務，並依政策推動情形，適時研議相關因應措施，俾利我國金融科技之發展，以提升金融競爭力，並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李貴敏　　張其祿　　賴士葆

二、信託基金─保險業務發展基金

(一)基金運用計畫：應依據收支、餘絀撥補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總收入：原列1,879萬4千元，增列「財務收入」項下「利息收入」200萬元、「股利收入」30萬元，共計增列230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2,109萬4千元。

(三)總支出：原列1億2,620萬元，減列「業務發展支出」200萬元、「專案支出」項下「服務費用」30萬元（含「一般服務費」10萬元、「專業服務費」之「委託調查研究費」10萬元）、「行政管理支出」10萬元，共計減列240萬元（科目均自行調整），其餘均照列，改列為1億2,380萬元。
(四)本期短絀：原列1億0,740萬6千元，減列470萬元，改列為1億0,270萬6千元。

(五)通過決議9項：

1.112年度保險業務發展基金預算案於「業務發展支出」項下「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中「捐助、補助與獎助」之「捐助國內團體」編列「研究發展費用」1,098萬2千元，針對辦理保險法令、保險專題、保險業接軌IFRS 17等專案進行研究。惟國內業者接軌IFRS 17之狀況令人憂心，尤其針對建置預算系統之部分，業界盛傳能做到業者為極少數，導致目前IFRS 17試算報告之準確性令人質疑。爰凍結該項預算二十分之一，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目前業者之系統建置狀況，以及未來輔導之具體措施與目標時程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郭國文　　

連署人：鍾佳濱　　高嘉瑜

2.112年度保險業務發展基金預算案於「業務發展支出」項下「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中「捐助、補助與獎助」之「捐助國內團體」編列「研究發展費用」1,098萬2千元，針對辦理保險法令、保險專題、保險業接軌IFRS 17等專案進行研究。惟國內業者接軌IFRS 17之進度不明，近期更因國際金融局勢動盪，致使接軌狀況更令人憂心。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整體業者之接軌狀態，並規劃每年試算IFRS 17結果出爐，針對整體壽險業者提出數據說明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鍾佳濱　　林楚茵　　

連署人：郭國文　　

3.112年度保險業務發展基金預算案於「業務發展支出」項下「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中「捐助、補助與獎助」之「捐助國內團體」編列「壽險精算費用」3,086萬9千元及「產險精算費用」1,623萬4千元，強化保險業之精算能力。惟111年產險與壽險業皆發生重大財務危機，產險業因精算失靈，導致防疫險理賠金額破千億元，虧損嚴重；壽險業則因國際金融情勢的劇變，導致淨值大幅波動，更有業者淨值跌至負數，凸顯保險業精算失靈引發之重大事件。爰凍結有關「業務發展支出」項下「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中「捐助、補助與獎助」之「捐助國內團體」有關「壽險精算費用」3,086萬9千元及「產險精算費用」1,623萬4千元各二十分之一，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檢討目前避免精算失靈改善措施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郭國文　　

連署人：鍾佳濱　　高嘉瑜

4.為提升民眾查詢個人擁有保單之便利性，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於111年推出保險存摺，明列個人投保所有有效保單，惟目前保險存摺不論是否為付費會員，僅能查詢自己擁有的保單名稱、保額及被保險人等簡要資訊，無法查詢詳細的保單條款，然保險存摺推出目的即為利用線上數位形式了解契約詳細內容，以解決民眾保單翻閱過於麻煩的問題，現行保險存摺整合程度不佳，不利於高度整合及便民需求。又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提供民眾查詢國內保險業者推出之所有保險商品及其內容條款等詳細資訊，基於推動數位金融之高度整合的角度。爰凍結「專案支出」項下「服務費用」預算782萬元之二十分之一，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研議整合「保險存摺可供查詢個人保單」與「保險事業發展中心針對國內保險業者推出之保險商品資料庫」之功能，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其祿　　李貴敏　　費鴻泰

5.112年度保險業務發展基金預算案編列「專案支出」項下「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100萬元。惟相關費用過去5年執行率皆未逾七成，為撙節預算使用並強化計畫執行。爰凍結該項預算十分之一，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郭國文　　李貴敏　　張其祿　　賴士葆

連署人：鍾佳濱　　高嘉瑜　　

6.為鼓勵保險業參與公共建設及社會福利事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擬定「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然社會上仍有許多政府大力推動並給予補助，且亟需資金共同參與投資的項目；保險業挾龐大資金，於政府鼓勵之下究竟成效如何，亦是民眾期待的地方。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彙整各保險業者投資於公共建設及社會福利事業之金額及占總資金比例等資料，並說明整體保險業所投資之項目類別及投資方式（例如直接投資、或藉所屬子公司、關連性協會、基金會等），並於4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吳秉叡　　鍾佳濱　　林楚茵

7.保險法第146條之2於90年修正後，保險業者對不動產投資金額上限從資金的19%上升到30%，然因保險業資金雄厚，總資金高達數十兆元，購買不動產完全不用貸款，多年來大額不動產移轉屢屢創新高，其買主都是保險業者，引發民眾對於其行為推升房價的疑慮。近年來中央銀行為了避免資金過度集中於不動產市場，造成囤地及房價持續炒高的情況，中央銀行實施一波波房市選擇性信用管制，但是保險業者資金充裕且完全不用貸款購地，等於是管制外的龐然大物，不僅完全不受限，且一出手就是大額指標案件，一舉一動皆牽動市場行情，相對於不動產市場的其他參與者而言形成不公平競爭優勢。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就各保險業者投資於不動產之資金使用概況、包含占總資金比例、購買各類不動產之比例，年化收益率等彙整資料，並檢討是否因保險業者藉資金優勢堆高不動產價格，而造成年化收益率不佳，並於未來再引發租金價格上漲等問題，及如何於中央銀行實施選擇性信用管制期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對於保險業者之監督有何措施，是否有督促其審慎評估布局於不動產市場之資金水位等，並於4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吳秉叡　　鍾佳濱　　林楚茵

8.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自111年11月30日起，微型電動二輪車（即電動自行車）須掛牌、投保強制險才能上路，惟現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5條之1將未曾投保之微型電動車義務人所致之汽車交通事故排除於本法之保障，等同於相對人與未投保之微型電動二輪車發生事故，無法向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申請賠付，對於車禍被害人的保障大打折扣。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立法意旨為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傷害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並維護道路交通安全。微型電動二輪車賦予掛牌納保義務後，卻將未曾投保車輛排除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保障外，除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立法意旨不符，更與94年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將因拼裝車產生事故之受害人得納入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保障範疇之精神背道而馳。考量微型電動車肇事率逐年提升，未掛牌及投保車輛隨著老舊車輛汰換和加強宣導及執法等等方式多管齊下，預期車輛總數會大幅減少，若以確保基金財務為理由排除保障車禍受害人之權益，全面式排除未曾納保車輛實有不當，爰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應就相關矛盾及研議修法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其祿　　李貴敏　　費鴻泰

9.我國將於115年實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7號公報，IFRS 17係規範保險合約之認列、衡量與表達，主要影響部分為保險負債，其係以類似公允價值方式衡量，與現行以類似攤銷後成本之方式衡量存有相當差異，惟保險業者自102至110年各年底及111年8月底帳上所列保險負債，壽險業及產險業之保險負債皆概呈逐年攀升之趨勢，截至111年8月底止，保險業保險負債總計28兆8,465.64億元，金額甚鉅；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9月22日新聞稿指出，若業者於111年底之財務比率有低於法定標準情形，該會除依規定要求業者提具增資、財務及業務改善計畫外，將綜合考量資產負債財務報告表達不一致、利率上升對於壽險業清償能力之正面效益，以及個別壽險業淨值下降之原因等，審慎檢視對壽險業清償能力之影響，如清償能力未弱化，例如保險負債改以公允價值衡量時，如其財務比率達法定標準者，將以督促其落實所提增資、財業務改善計畫之方式辦理。有鑑於IFRS 17將影響保險負債之衡量、資訊系統修改及商品策略調整等工作，爰要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應持續督促業者依評估標準試算，並促其逐步落實調整及預為估列準備金提存數，俾順利接軌，降低衝擊，並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李貴敏　　張其祿　　賴士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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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議事錄確定。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審查本院時代力量黨團、委員鍾佳濱等20人分別擬具「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程序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

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江永昌等19人、委員黃世杰等20人、委員翁重鈞等19人、委員陳明文等20人分別擬廢止「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等6案。

三、審查「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3案：

(一)本院委員郭國文等19人擬具「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本院委員呂玉玲等18人擬具「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本院委員鍾佳濱等19人擬具「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今日議程安排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程序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以及廢止「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等3項議案共11案。將先請提案黨團及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後，再請金管會黃主任委員說明並回應黨團及委員之提案內容。

現在進行黨團代表及委員說明提案要旨，首先請台灣民眾黨黨團代表張委員其祿進行提案說明。

張委員其祿：主席、各位同仁及與會的行政官員，大家好。隨著科技的發展，智慧型手機等各種行動裝置普及化及其應用發展，衍生出所謂行動裝置結合支付工具的新應用模式，特別是在「虛實整合」的發展趨勢下，電子支付帳戶跟電子票證使用場域及相關技術的界線已經漸趨模糊，同時電子票證與電子支付工具的法律性質也相當接近，不過規範上還是略有差異，所以常常導致在實務執行上有相當多的困難跟問題。這次本黨團提案廢止「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主要也是因應本院已經在109年12月25日三讀通過，將「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所規範之事項均整併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中，為了落實金融監督管理，並且促進我國電子支付機構與電子票證產業的發展，所以本黨團特別提案，依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十一條第四款規定廢止「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以免疊床架屋，造成執法上的困擾，敬請各位同仁予以支持，謝謝大家。

主席：請江委員永昌進行提案說明。（不在場）江委員不在場。

請黃委員世杰進行提案說明。（不在場）黃委員不在場。

請翁委員重鈞進行提案說明。（不在場）翁委員不在場。

請陳委員明文進行提案說明。（不在場）陳委員不在場。

請郭委員國文進行提案說明。（不在場）郭委員不在場。

請呂委員玉玲進行提案說明。（不在場）呂委員不在場。

接下來請金管會黃主任委員說明，並回應黨團及委員提案內容。

黃主任委員天牧：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今天大院第10屆第6會期貴委員會第18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台灣民眾黨團、江委員永昌等19人、黃委員世杰等20人、翁委員重鈞等19人、陳委員明文等20人分別擬具「廢止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郭委員國文等19人擬具「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呂委員玉玲等18人擬具「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鍾委員佳濱等19人擬具「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承貴委員會邀請提出報告，至感榮幸。以下謹提出本會意見，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壹、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廢止案

為因應支付工具虛實整合之潮流及支付生態圈發展趨勢下業者擴大業務範圍之需求，並衡平電子支付機構及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之風險控管強度，於110年1月27日修正公布、自同年7月1日施行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業已納入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之管理規範。依該條例第58條第1項規定，上開施行日前業經許可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視為已取得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許可，故原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應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規定。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1條第4款規定，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並公布或發布施行者，廢止之。爰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應予廢止，本會敬表同意。

貳、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草案

一、郭委員國文等19人擬具「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11條所定各該申請書件係本會審查申請機構相關作業機制之重要憑據，同條第1項第11款規定「經會計師認證之支付款項保障機制說明及信託契約、履約保證契約或其範本」係要求申請機構應建立支付款項內部作業流程及管理機制，由會計師取得申請機構之支付款項保障機制之內部控制制度及作業規定與其所簽訂之信託契約、履約保證契約或其範本，並依審計公報所定之查核程序，進行查核並出具報告。

考量律師所出具法律意見書，未涉及內部控制制度及作業之合理性及有效性之評估，申請機構檢具之支付款項保障機制說明文件仍須經會計師認證，以確保支付款項保障制度及作業之合理性及有效性。

二、呂委員玉玲等18人擬具「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行電子支付機構均已建置客服專線，考量電子支付機構資產及業務規模相較銀行等金融機構，仍屬小型產業性質，除部分業者已提供24小時客服專線外，多採取特定時段客服專線為主，搭配24小時客服信箱、傳真、語音留言、網路留言等方式為輔。

三、鍾委員佳濱等19人擬具「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一)有關修正本條第一項第五款：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9條、第39條及第41條已訂定主管機關得命令電子支付機構增資或提撥一定金額之準備，包括電子支付機構實收資本額未達法定要求時，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辦理增資，屆期未完成增資者，主管機關得勒令其停業；主管機關對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累積虧損逾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者，得限期令其補足資本；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提撥資金，設置清償基金等，可作為法案審查參考。

(二)有關修正本條第4項條文：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並促進電子支付機構健全經營及發展，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21條第1項、第29條、第33條、第37條等已訂定相關規範，包括支付款項應交付信託取得銀行十足履約保證、要求業者建置客訴紛爭解決機制、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導入會計師查核及金融檢查制度等，以確保電子支付機構之營運健全。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並祝各位委員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主席：報告委員會，本日討論事項合併詢答。

現在開始詢答，先作以下宣告：每位出席委員發言時間8分鐘，必要時得延長2分鐘，每位列席委員發言時間5分鐘，必要時得延長1分鐘；今天上午10時30分截止發言登記。本次會議委員若有修正動議等提案，請即送主席臺，以便整理。

現依登記順序，請登記第一位的林委員德福發言。

林委員德福：（9時20分）主委，你好。主委，因為又傳出臺灣六大公股行庫在歐洲投資踩雷，據瞭解，六大行庫正評估年底增提呆帳準備金，恐將會進一步壓縮它的獲利。國內銀行有許多海外分行都設置於這些歐洲先進國家，請問主委，對於全球目前的投資環境，你認為全球有哪些地區的風險比較大？

主席：請金管會黃主任委員說明。

黃主任委員天牧：委員早。謝謝委員指導，我覺得除了俄烏戰事引起大家對於很多地緣政治上的關切，目前很難明確向委員報告哪些地區比較危險，但是基本上我們這些銀行、保險公司的投資，在事前都有一些規定，比方投資等級或是注意它的風險，我想這是銀行自己要負擔的責任。

林委員德福：那我請問你，你認為有哪些地區的風險比較小一點？

黃主任委員天牧：因為對於每一個國家地區的商品在投資之前都會有信評，這個是由專業機構去做評斷的。

林委員德福：主委，因為現在就是連歐洲投資都會踩雷，明年全球經濟景氣多半是不看好，請問你認為金融業應該要如何選擇海外投資的方式，才能夠避免踩雷？

黃主任委員天牧：委員的指導非常有道理，這就是金融機構自己本身要做好風險管理。

林委員德福：要是照您這樣講，就是沒有辦法避免踩雷的情況，是不是？

黃主任委員天牧：跟委員報告，金管會在制度上都有對國外的投資或是相關授信，在法律、銀行公會或各公司內部都有訂定相關徵、授信的規範，當然國家風險也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林委員德福：問題是歐洲的這些投資踩雷，其實他們並沒有擔保，所以投資虧損部分最後是不是就由我們全民買單？是不是這樣？

黃主任委員天牧：對於授信的個案，我可能要再瞭解一下最後可能的結果，是不是容後再跟您報告？

林委員德福：它就是沒有擔保嘛，因為沒有擔保，所以就是要提呆帳準備金，對不對？

黃主任委員天牧：跟委員報告，這個案子應該還在協商中，所以是不是一定會有損失還要看協商的結果。

林委員德福：我看差不多都已經成局了，因為沒有擔保，當然到最後你們就沒有辦法，沒有擔保就沒有了嘛，對不對？

主委，根據金管會的資料，今年上半年整體國銀稅前盈餘有1825.9億，比去年同期增長3.47%，總淨值卻是大減899.6億，年減2.15%，顯示銀行在升息重啟挹注淨利息收益躍升的光鮮表面下，與獲利大幅衰退的壽險業同樣有淨值下滑的狀況。就本席所瞭解，過去多半是盈餘增加推升淨值，請問主委，今年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呢？

黃主任委員天牧：過去這兩年因為低利息的情況，所以有很多銀行可能在投資部位上稍微有增加，因為今年美國的立即升息，銀行的投資部位雖然不像保險那麼多，可是它的會計定義如果是OCI方式的話，可能也會有評價的損失。

林委員德福：你認為這樣的狀況會持續多久？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想每個銀行都有自己的風險管理措施啦，如果美國繼續升息，勢必對採用這種OCI方式評價的金融機構還是會產生一些影響。

林委員德福：所以一定要等它升息到一個程度，沒有再繼續往上爬，才會恢復常態，是嗎？

黃主任委員天牧：對，可是升息對銀行來講，利差如果能夠稍微擴大，對它的獲利還是會有幫助的。

林委員德福：主委，臺股的救市措施是否要研議退場？

黃主任委員天牧：目前這些措施，尤其是10月21日宣布跌幅逾3.5%股票平盤以下不得放空，目前還在市場上，暫時都還不會退場。

林委員德福：主委，你說通膨、升息對各國經濟成長的影響，還有一些影響國際股市的變數，都要密切觀察後再做審慎的判斷，臺股從10月25日1萬2,629點的今年低點，到上個禮拜五指數已經反彈大漲超過2,500點，請問你認為這是臺股的跌深反彈，還是臺灣實質經濟有回春的表現？

黃主任委員天牧：兩者都有，其實我一直在不同的場合都有報告，臺股是有基本面的，尤其前三季我們的獲利比去年成長14.3%。另外一方面，在美國的升息趨勢中，也有一些表現讓大家覺得好像美國升息有緩解的情況，所以在那段期間，美國的股市也稍微有反彈，所以臺灣的股市也有一些反彈。

林委員德福：所以是跌深反彈還是經濟回春的表現？

黃主任委員天牧：經濟上一直都是相關穩健的，當然股市跟國際連動，所以國際股市有反彈，臺股當然也會反彈。

林委員德福：主委，對於救市措施退場的看法，請問金管會會不會採取調整漸進式措施退場的作法？會不會？

黃主任委員天牧：過去通常是漸進式的。

林委員德福：主委，據瞭解，目前對全球發生停滯性通膨的推測機率越來越高，請問如果經濟成長放緩、緩下來，甚至發生硬著陸，臺股是不是會發生有別於疫情時期的衝擊？例如成交量銳減，會不會？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想價量不是我能夠完全去評估的，而且我的角色也不太適合去評估價量啦。

林委員德福：如果真的發生了，你認為金管會應該要怎麼樣去救我們的股市？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股市在過去這一年，基本上我們的表現在基本面上都是良好的，當然……

林委員德福：所以你很有信心不會這樣子？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是有信心，但股市跟國際的連結很深，國際的一些變化難免都會影響到臺股的表現。

林委員德福：主委，根據上個禮拜央行報告顯示，經濟衰退屬於景氣循環的一個階段，期間較短，但長期而言，在高通膨壓力消退後將持續拖累整個經濟的表現，經濟體系重回低利率、低通膨，甚至於低成長的長期停滯現象，面對明年全球經濟成長傾向不看好的疑慮，請問你認為臺灣有可能置身事外嗎？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是地球村的一份子，我想我們都會受到國際整個情況變化的影響。

林委員德福：所以一樣會連動？一樣會受到衝擊與影響？

黃主任委員天牧：但是看我們本身的體質跟我們的基本面，即或會受到影響，也不見得一定同比例，這要看我們自己本身的基本情況。

林委員德福：主委，上市櫃公司的營運和獲利如果受影響，是不是也會影響投資人的投資意願，會不會？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想這是因素之一。

林委員德福：央行總裁說通膨可控；前央行副總裁許嘉棟卻說，如果加回油電凍漲等管制占比，CPI應超過4%；臺大經濟系教授劉憶如也說，央行的貨幣政策讓生產者承擔通膨結果，導致CPI嚴重失真。請問主委，在你看來，國內通膨到底有沒有如實反映？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跟委員報告，因為通膨是央行的專業，我想金管會不太適合、也沒有立場回答，很抱歉。

林委員德福：還是像學者所說的，央行政策讓國內通膨結果失真，如果通膨真的可控，央行是不是可以調整目前的緊縮貨幣政策？這是有連動的。

黃主任委員天牧：還是請委員多包涵，針對央行的政策，我們不便表示意見，很對不起。

林委員德福：主委，美國升息循環、國內輸入性通膨衝擊臺灣的物價，上禮拜三聯準會主席鮑爾說，未來還會持續升息，也表示最快12月放緩升息步伐；反觀央行總裁說，目前國內通膨可控。請問主委，您認為短期內調升政策利率及存款準備率的央行貨幣政策基調，是不是也可能放緩？

黃主任委員天牧：還是請委員包涵，針對央行的政策，我們真的不方便表示意見，還是尊重央行的政策。

林委員德福：好啦，那我下次再問央行，謝謝。

黃主任委員天牧：謝謝委員指導。

主席：請吳委員秉叡發言。

吳委員秉叡：（9時32分）謝謝主席。主委早，今天主要是談電子支付方面的問題，你認為採用電子支付的話，有哪一些有利的方向？

主席：請金管會黃主任委員說明。

黃主任委員天牧：委員早。我們110年7月發布的電支條例讓電支除了做實質交易的代收付業務之外，還包括儲值、國內外小額匯款以及附隨、衍生性業務，這些都在陸陸續續推展中，對電支機構來講，業務範圍比以往擴大。

吳委員秉叡：電子支付的優點包括便利性；有人說因為沒有現金可以竊盜，所以降低金融犯罪率；所有的金流都留有紀錄，可以降低洗錢風險；降低實體貨幣存放、處理成本；並且對國際旅遊與商業換匯更加便利。但也相對衍生一些缺失，第一個最被詬病的就是資安風險，因為全部都存在電子裡面，資訊安全可能被駭客侵入、塗改，如果這方面保護不夠的話，可能會一夕歸零。

黃主任委員天牧：委員指導的非常正確，我們也特別要求電支機構要落實資安。

吳委員秉叡：它們現在落實的比例怎麼樣？幾乎都沒有出錯嗎？

黃主任委員天牧：設立的時候都有，目前來講，沒有接到發生相關事件的消息，我不曉得局長那邊有沒有。

吳委員秉叡：這兩年好像沒有，也沒有看到媒體報導，但是……

黃主任委員天牧：目前沒有，但我們還是會戰戰兢兢地處理。

吳委員秉叡：因為現在沒有，不代表以後不會發生，這部分要很注意，包括雲端、備份等各式各樣資訊安全要注意。

第二個被詬病的就是隱私權保護，使用電子支付之後，你的所有消費內容，包括銀行端、電子支付業者對你的消費習慣、消費金額全部知道得清清楚楚，這部分要怎麼處理？

黃主任委員天牧：這就跟信用卡一樣，它完全能夠掌握你的消費，一旦你要使用它，它就可以知道你的消費習慣跟……

吳委員秉叡：有沒有禁止它提供做為什麼用途使用？我舉一個例子，現在中國大部分使用電支，中國政府就利用這個機會蒐集個人的大數據，使得每一個人走到哪裡、做什麼，政府全都知道得清清楚楚，這就是目前對於隱私權保護問題的癥結所在，使用上很方便，但是用了就沒有隱私。

黃主任委員天牧：針對委員的垂詢，各金融機構必須遵循個資法，如果要提供給第三人，必須要當事人同意。

吳委員秉叡：提供給第三人要當事人同意？

黃主任委員天牧：對，依照個資法規定。

吳委員秉叡：那法律上有沒有要求它一定要提供給誰？

黃主任委員天牧：沒有規定要提供……

吳委員秉叡：目前沒有？

黃主任委員天牧：沒有。

吳委員秉叡：目前有沒有限制？目前的限制就是要得到當事人同意？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

吳委員秉叡：那檢察官來調呢、法院來調呢？

黃主任委員天牧：那當然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是……

吳委員秉叡：有強制處分權的時候就沒有受這個限制？

黃主任委員天牧：請局長說明一下。

主席：請金管會銀行局莊局長說明。

莊局長琇媛：報告委員，如果是其他公務機關來調，就要看那些公務機關是不是有調查權、偵查權，所以一切都還是必須依照……

吳委員秉叡：局長，要講清楚喔！調查權跟偵查權是兩個不太一樣的東西，你不要把它混為一談。

莊局長琇媛：對。

吳委員秉叡：我剛剛提到法院、地檢署來調，是指司法上的偵辦，這當然超過一般的情況；我現在講的是行政機關部分，舉例來說，財政部為了要查稅，我可不可以請你把資料交出來？

莊局長琇媛：報告委員，譬如剛剛委員舉的財政部例子，因為財政部在相關的稅捐稽徵法裡面也有授權，所以這都要看各機關是不是有取得法律依據而可以調當事人資料。

吳委員秉叡：瞭解，謝謝。主委，我再跟你請教弱勢保障問題，現在的電子支付大部分跟隨著銀行戶頭，假設有一個年輕人出社會就財務破產、他的銀行戶頭就被查封了，像這樣子的經濟弱勢，如果以後全面使用電子支付，他該怎麼辦？他沒有戶頭，因為戶頭只要有錢進去就會被查封，所以他不能使用戶頭。

黃主任委員天牧：這需要連接一個金融機構的存款帳戶或是信用卡的帳戶。

吳委員秉叡：是呀！我現在的問題就是，這種極端的金融弱勢該怎麼辦？他沒有辦法用！

黃主任委員天牧：這可能會有一些困難，要不然就是用現金，這些沒有帳戶的年輕人要用電支的話，我們再看看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吳委員秉叡：不是！我希望你們要想這個問題。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

吳委員秉叡：你剛剛所講的是我想到的答案，現金不能夠全部取消，一定要保留相當程度上現金可以流通的範圍。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跟委員報告，我的想法跟委員相同，我們提高無現金的使用比例，並不表示我們要cashless、並不代表我們這個社會不准使用現金。

吳委員秉叡：其實我們針對這部分也探討了很多，以日本為例，到現在日本的現金流行比例還是滿高的，當然他們也有電子支付、也滿發達的，臺灣將來的走向會比較接近日本，還是比較接近中國那個方向？中國那個方向有其條件及原因，是因為假鈔太多、很多地方取款不方便，而臺灣並沒有這些條件，臺灣的實際狀況是否跟日本比較接近呢？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覺得比較接近。瑞典也是一樣，瑞典原來要推動無現金，後來他們發覺很多場域其實還是需要現金，因此有點走回來。所以我們應該不要太極端，一方面提高無現金的比率，但還是要讓使用現金的人保有使用、消費的權利。

吳委員秉叡：是。所以將來不會出現店家只能使用電子支付、不接受現金消費？

黃主任委員天牧：臺幣是法幣，都有被接受的權利。剛才委員提醒沒有帳戶的部分，儲值卡也是一個可以連接電支的選項，我們會再想想看怎麼幫助這些年輕人。

吳委員秉叡：最後要跟你請教，在電子支付非常盛行之後，會不會把管理所需要的必要費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例如降低儲戶利率或是其他方式，實質上等同讓消費者出這個錢。

黃主任委員天牧：應該不會，應該都是電支機構自己要付給銀行或是信用卡機構相關的手續費，客戶應該不會有……

吳委員秉叡：主委，有一句話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假設這個機制完整了之後，它慢慢地把服務費用提高或是把你原來戶頭存款的法定利率及約定利率下降，降個一、兩碼，這樣不就達到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的目的了嗎？

黃主任委員天牧：委員真的是想得很深遠，現階段11家專營、20家兼營電支機構的競爭都很激烈，客戶權益部分我會按照委員的指示特別關切。

吳委員秉叡：應該要瞭解、注意一下啦！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

吳委員秉叡：最後，大家說央行本月升息半碼之後，媒體報導說臺灣的升息循環大概就暫時結束了，請問你的看法怎麼樣？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剛剛有報告，央行的政策我們金管會不太方便去回應。

吳委員秉叡：問題是接下來如果美國12月放出鴿派的消息，如果繼續鷹下去或是明年繼續拉高利率，你覺得臺灣的金融環境怎麼樣？我們不談央行，談你認為金融環境會如何改變？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有在做準備，我想從聯準會對外釋出的訊息，即便是放緩，但不表示它已經達到升息的終點，所以這也是我們要去準備的地方。

吳委員秉叡：為了帳面損失的壽險公會投資美債、歐債的部分現在進行的怎麼樣？據你們的瞭解進行的如何？

黃主任委員天牧：那部分大概在6家重分類之後，整個都回穩了，這部分我們會再特別注意。

吳委員秉叡：如果有適當的消息，你應該公布給社會大眾知道，知道你們政策改變之後進行的狀況是如何，要讓大家會有比較安定的心情。

黃主任委員天牧：各壽險公司或是相關金控也都有發相關的重訊。

吳委員秉叡：希望能夠再更積極一點，有的時候都要等到人家問你才回答。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我們會特別記住委員的垂詢，適度跟社會做充分溝通。

吳委員秉叡：好，加油。

黃主任委員天牧：謝謝委員，謝謝。

主席：請賴委員士葆發言。

賴委員士葆：（9時42分）主委早。請問金管會是不是獨立機關？

主席：請金管會黃主任委員說明。

黃主任委員天牧：委員早。目前不是啦！現在是行政院的一般機關。

賴委員士葆：是行政院的機關？

黃主任委員天牧：對。

賴委員士葆：這樣院長的手可以伸進來囉？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在監理部分行政院長官的手可以伸進來了，如果是這樣的話。

黃主任委員天牧：以我的經驗來看，院裡都非常尊重金管會的職權。

賴委員士葆：金管會最早成立的時候，我是非常清楚的，它是從財政部分出去的，對不對？它原來是一個獨立機關，原來擔任金管會的委員要經過立法院的同意，所以它是獨立機關，後來幾次事件之後，大概大家不信任你們的獨立性，所以就變成非獨立機關。我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內閣總辭，你是不是要一起辭職？

黃主任委員天牧：要。

賴委員士葆：要？

黃主任委員天牧：對。

賴委員士葆：你會不會覺得有點扼腕，你還想做很多事？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想政務官的去留都是由長官做決定，我想我能做的就是把握當下全力以赴。

賴委員士葆：我這樣看起來內閣總辭辭定了，因為今天徐國勇開第一槍了，內政部部長開第一槍，其實這一槍是針對蘇貞昌，他在那裡拖拖拉拉賴著不走，徐國勇跟他本來就不好了所以開了第一槍，第一槍叫做trigger，他扣下這個扳機之後，大概蘇貞昌這個內閣總辭是辭定了，你算是做得不錯的，你做多久啊？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從2020年5月20日開始。

賴委員士葆：所以是兩年多？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

賴委員士葆：時間不算很長嘛？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每一天都全力以赴。

賴委員士葆：好，所以你如果被總辭，不會有遺憾？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就是珍惜當下全力以赴，每一天都當最後一天……

賴委員士葆：我看你的語氣好像有點捨不得。

黃主任委員天牧：委員會解讀語意是不是？

賴委員士葆：我的解讀是你好像捨不得耶！講話的語氣沒有很堅定，不過老實講，你在專業上做得不錯，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也希望續留啦！

剛才也有委員問到，現在六大公股行庫踩雷了，臺銀、合庫、一銀、華銀、兆豐、彰銀連帶都中箭踩雷，共45億元新臺幣，這是無擔保的，是無擔保喔！聯貸給Orpea S.A.（歐葆庭），是一個歐洲的療養院集團，除了臺銀不是上市公司，可是它也是百分之百的官股，所以是全民買單！其他都是上市公司，它的虧損使股東都遭殃，金管會是什麼態度？你講一下你是什麼態度？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想授信難免都會有風險，重點是據我瞭解這個案子還在跟對方協商中，當然我們也希望整個債權能夠得到確保，至於授信流程有沒有問題，我們會再進一步瞭解。

賴委員士葆：這有兩個層次，第一個，你要去查這幾家銀行的授信過程有沒有問題，它是無擔保喔！為什麼給無擔保這麼好的條件？而且是歐洲，跑到那麼遠？第二個，這裡面有沒有人謀不臧的情況？有沒有什麼人施壓？怎麼有辦法整個package讓六大公股行庫統統中標，這一看就是有問題，這不是純民間的，這都是官股、泛官股，這看起來沒有鬼才奇怪咧！對不對？所以進度怎麼樣了？什麼時候可以有結果？

黃主任委員天牧：這是這些銀行在歐洲的分行所做的聯貸，據我的瞭解剛剛提到……

賴委員士葆：它要跟你報告吧？要不要？

黃主任委員天牧：目前沒有吧？請局長說明一下。

賴委員士葆：你們要去瞭解一下，這麼大一筆錢。

主席：請金管會銀行局莊局長說明。

莊局長琇媛：這幾家銀行當這一家療養機構開始有給付不能的狀況，也就是它沒有按照時間付息的時候，他們第一時間都有跟金管會彙報重大偶發，後續我們也在觀察他們的續處的狀況，因為現在正在進行債務協商當中。

賴委員士葆：什麼時候會有結果？

莊局長琇媛：目前看起來，因為這個授信單位還沒有提出具體的還款計畫，只說他們在考慮各式各樣的協商方案。

賴委員士葆：可能會繼續拖喔！這45.95億元將近46億元，有沒有可能統統不見了？有沒有可能？請主委或局長回答。

莊局長琇媛：其實這個療養機構還在繼續營運當中啦！因為它……

賴委員士葆：它已經倒閉了不是嗎？它在債務重整啊！

莊局長琇媛：對，雖然在債務重整，但它還是繼續在營運當中。

賴委員士葆：債務重整大家都瞭解啊！就是債務打兩折或三折，不是這樣子嗎？或是打一折還款，不是這樣子嗎？不是嗎？或是以債轉股，原來借它錢的人變成股東，不就這些手段而已，是不是？

莊局長琇媛：對，這就要看這家療養機構它提出來的還款或解決方案。

賴委員士葆：你們要向全民公布一下，一方面因為它是全民的臺銀，另一方面這是上市公司，臺灣人民也是股東，主委要講話嗎？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我想我們按照委員的指示，適度地把相關合理的資訊適時給予公開。

賴委員士葆：要公開好不好？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

賴委員士葆：一個月內可以公開嗎？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朝您指示的方向……

賴委員士葆：一個月內公布你們的進度，債務重整大家都清楚嘛！就是欠你的錢用打折的方式，打折看你要不要嘛？打個一折、兩折、三折看你要不要嘛？就這麼簡單啊，或者統統沒有，你說它還在營運、還在債務重整，如果在美國就是Chapter 11，對不對？破產是Chapter 7嘛！這大家都很清楚嘛！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

賴委員士葆：部長請在一個月內把相關情況公布一下。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賴委員士葆：下一題，這也是一個問題，就是FTX，這個上次已經很多人在討論了，我先請問你，臺灣的銀行有沒有去買加密貨幣這種東西？

黃主任委員天牧：沒有。

賴委員士葆：完全都沒有？

黃主任委員天牧：對，據我們的了解沒有，這也不是銀行可以投資的標的。

賴委員士葆：銀行可以買任何東西，期貨都可以買，為什麼不能買呢？它也可以買金礦、銀礦，或者買任何大宗物資都可以，為什麼不可以買這個？

黃主任委員天牧：金融機構的投資都有一些相關投資標準跟規範。

賴委員士葆：所以銀行不可以買？

黃主任委員天牧：目前沒有。

賴委員士葆：好。那你知不知道臺灣人在這部分的暴險金額大概多少？

黃主任委員天牧：有一個組織發布全球今年1月到10月份造訪FTX網站的比率，臺灣排名第七。

賴委員士葆：第七？

黃主任委員天牧：對。

賴委員士葆：大概數字多少？

黃主任委員天牧：比率最高的依序是南韓、新加坡、日本、俄國、德國、土耳其，然後就是臺灣、印度，不過因為那只是造訪的比率，造訪是否等於投資，兩者並無等號，所以我們無法確定。

賴委員士葆：我看起來臺灣投資的人不少。金融研訓院提出在這部分，雖然你們不管，央行也不管，要不要建立一個消費者的保護機制？

黃主任委員天牧：金融研訓院是一個……

賴委員士葆：我給你一個提醒，因為歐盟已經提了加密資產市場監管法規（MiCA）草案，美國、日本、新加坡都有類似的管制辦法，臺灣沒有。

黃主任委員天牧：跟委員報告，行政院在幾個月前就已經針對未來所謂虛擬資產這方面國內的監理機制，責成各部會去研究，所以……

賴委員士葆：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黃主任委員天牧：最近可能行政院會做一個統合，現在我不能替行政院回答這個問題。

賴委員士葆：你講行政院，都要換行政院了啊！到時候又沒有了！

黃主任委員天牧：政策還是會繼續執行，換不換不是我能決定，但我想政策還是會繼續推動下去。

賴委員士葆：沒有，這部分金管會太重要了，這跟你有關係耶，你看資產市場監管法規，人家是金管會在管的，對不對？

黃主任委員天牧：歐盟的法規其實還沒有成形，還要2、3年才會……

賴委員士葆：草案出來啦。

黃主任委員天牧：對，它還要經過審查……

賴委員士葆：你們去研究一下，好嗎？

黃主任委員天牧：好，我了解，是。

賴委員士葆：再來看最後一題，金融業寒冬來了嗎？有這樣嗎？我看了數字，今年前8月金融業的獲利衰退了28%，其中券商衰退最多達六成，衰退最多的是產險，產險衰退了537%，全部加起來銀行業還賺一點點7%，所以各家金融業，特別是金控都認為今年獲利情況不好，明年一般來講預估也不會太好。我感到很奇怪，如果受升息的影響，大家都知道升息對銀行是利多，怎麼會這樣呢？你要不要講一下。

黃主任委員天牧：升息是利多，它的利差收益會增加……

賴委員士葆：對啊！

黃主任委員天牧：可是它有些投資部位，因為也受到會計政策選擇的影響，所以評價有些損失。

賴委員士葆：所以plus、minus之後比較不好，是嗎？

黃主任委員天牧：但是大家都知道，去年臺灣金融業的獲利是歷史新高，今年的確升息是因素之一。

賴委員士葆：你同意這句話嗎？臺灣金融業的寒冬要來了，你同意嗎？全世界已經看到了，就是裁員等等的。

黃主任委員天牧：全世界是指外資金融機構，像瑞士信貸或者某一家英國金融機構，臺灣目前我們沒有看到有所謂顯著裁員的趨勢。

賴委員士葆：就全世界金融業不好，臺灣很好，是不是？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想每個國家的金融業還是有它自己的韌性，我對臺灣的金融業還是有相當的信心。

賴委員士葆：好。謝謝。

黃主任委員天牧：謝謝委員。

主席：請沈委員發惠發言。

沈委員發惠：（9時54分）主委早。等一下要審查「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案，所以今天針對我比較關心的幾個有關電子支付的問題請教主委。主委，今年4月在審查行政命令的時候，本席曾針對目前樂購蝦皮相關的電支銀行等問題質詢過主委，主委當時有回復兩個重點：一個是會再查核樂購蝦皮一年的日平均餘額有沒有超過應該監理的上限，這部分等一下請主委說明目前查核的狀況，好不好？

主席：請金管會黃主任委員說明。

黃主任委員天牧：委員早。跟委員報告，大概在今年10月或11月時我們有找經濟部，因為第三方支付現在在數位發展部，所以也找了數發部，還有找蝦皮一起開會，在那之前，我們就有請它提供110年，就是那年把蝦皮轉給樂購的時候，看110年的日平均餘額有沒有超過20億，請它找會計事務所提供查證的報告，這個報告也提到金管會了，所以是有照做。在那之前，大概今年4月，我們有通函所有的銀行，透過銀行告知第三方支付機構，以後每一年的第一季都要提報會計師查證過的日平均收付餘額，透過會計師的專業來確認它到底有沒有超過需要申請電支的額度，這個有做。

沈委員發惠：好，這部分有持續在進行查核嘛？

黃主任委員天牧：有。

沈委員發惠：另外一個問題，當時主委提到樂購蝦皮已經在跟一家兼營電子支付的銀行洽談長期合約，請問主委，這個部分有沒有進度？

黃主任委員天牧：有。跟委員報告，大概一個月前我們才找那家已經跟蝦皮在談合作的大型金控或銀行詢問其進度，本來預期是今年底，但因為很多系統介接的問題，現在可能會往後延，但是的確兩方有在談合作的事情，我們都有定期掌握他們的進度。

沈委員發惠：有掌握進度，確定它不是在拖延喔？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也希望促成此事，因為蝦皮的整個銷售量，大家都很重視。

沈委員發惠：量實在是太大了。

黃主任委員天牧：對，所以此事我們有在注意，而且也了解這家銀行在執行的情況。

沈委員發惠：我們原來期待是不是在今年年底……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我們去年得到的消息也是今年年底，但是前一段時間跟他們談，他們說還需要一些時間，但是我想這個應該不是在拖啦，我們有在追蹤它的情況。

沈委員發惠：但是主委，我們問你，你每次都講因為平台介接等相關問題，現在主委能不能大概說一個可能的時間或方向？

黃主任委員天牧：請局長說明。

主席：請金管會銀行局莊局長說明。

莊局長琇媛：報告委員，我們其實有找這家銀行，也找了樂購蝦皮來談。

沈委員發惠：你就回答我，他們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完成，預計是什麼時候？

莊局長琇媛：今年年底確實是有困難，目前就看明年是不是可以儘快地完成。

沈委員發惠：明年？明年那麼長，明年1月還是？

莊局長琇媛：明年6月的時候。

沈委員發惠：6月的時候？

莊局長琇媛：是。

沈委員發惠：目前預計大概明年年中的時候有機會能夠促成此案，能夠由銀行來處理。

莊局長琇媛：對，朝這個方向努力。

沈委員發惠：好。主委，目前蝦皮在臺灣的狀況有很多民間團體在關心，我現在關心另一個未來可能會出現類似的狀況，目前正計畫要進軍臺灣的電子支付公司。我在11月17日的新聞上看到，第三方支付公司香港樋熥電子支付（BBMSL Limited）透過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宣稱計畫在明年開始就要進軍臺灣，主委知道這個消息嗎？

黃主任委員天牧：報告委員，我們沒有接到任何這方面的訊息。

沈委員發惠：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新聞嗎？

黃主任委員天牧：抱歉！我沒有看過，局長有看過嗎？我們都沒有看過。

沈委員發惠：這個是11月17日，主委知道樋樋電子支付這家公司嗎？

黃主任委員天牧：報告委員，我不知道，抱歉！

沈委員發惠：樋樋電子支付公司去年（2021）的交易額超過48億港幣，大概是192億臺幣，預計今年可以達到70億港幣，這樣一家電子支付公司，它的合作對象包括VISA、Mastercard、Apple Pay、Google Pay、Alipay、支付寶、微信支付、WeChat Pay等都是它的合作對象，如果主委現在完全不曉得這個事情，請問主委，目前這家公司要來臺灣發展業務，依法它應該進行什麼樣的程序？

黃主任委員天牧：應該是不能夠直接來臺灣申請，請局長說明。

莊局長琇媛：報告委員，如果它是要來臺灣做電子支付業務，還是必須要按照電子支付機構的相關條件來……

沈委員發惠：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嘛，對不對？

莊局長琇媛：對。

沈委員發惠：按照該條例第十五條規定，境外機構可以申請設立電子支付機構，也可以由我們主管機關核定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電子支付機構相關業務，有這兩種方式，對不對？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

沈委員發惠：我現在要瞭解的是，樋樋電子支付BBMSL當然是一家境外公司，就我瞭解目前它應該是港資，以我們目前的相關規定，港資是屬於外資，不用經過陸委會的審查，它就是屬於外資，可以境外機構申請，也可以以境內的電支機構跟境外機構合作的方式來申請。請教主委，今年我們有沒有收到境外公司新申請執照的業者，今年有沒有？

黃主任委員天牧：報告委員，沒有，不過另外跟您報告，就算是港資進來，投審會還是會審查。

沈委員發惠：對，港資是外資，投審會當然要審查。今年有沒有新的業者來申請執照？

黃主任委員天牧：目前沒有。

沈委員發惠：今年都沒有新的業者嘛！

黃主任委員天牧：沒有。

沈委員發惠：這家公司在香港是相當大的電子支付公司，他們宣稱要進軍臺灣，而且透過我們中華民國商總在推動，這部分金管會到現在都完全沒有掌握訊息，我覺得有點訝異。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照委員的指示再去瞭解一下，目前是沒有接到。

沈委員發惠：去瞭解一下，雖然它現在還沒有提出申請，但是他們在10月26日用50萬資本額核准設立了一家科技公司，叫做樋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他們先成立一家科技公司，裡面包括資訊軟體服務業、資訊處理業和第三方支付服務業，他們成立這家公司之後，未來按照我們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境外機構於我國境內從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相關行為管理辦法第三條的規定，能夠跟境外合作的這些機構，包括電子支付機構、非兼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銀行，還有第三款非常特別的叫做資料處理服務業者，資料處理服務業者也可以跟境外機構合作電子支付業務，依照這個定義，我剛剛所講這個資本額50萬的公司可以採取這種方式嗎？

黃主任委員天牧：非常感謝委員提出這個個案，我想相關規定當然依法辦理，但是我們也會特別重視整個股東組成的背景。

沈委員發惠：股東的組成背景和負責人，目前國外的CEO姓余，過去任職多家中資、港資企業，包括中國東方汽車，因為金融業就是列在我們的八大關鍵基礎設施裡面，所以我希望對這個部分要特別謹慎，而且我所講成立資本額50萬的科技公司，目前掛的負責人是商總的對口，是商總的幹部，但是他在2015年也曾經以詐欺罪被起訴過，針對這些未來可能引起爭議的重大投資，希望金管會能夠進行瞭解，好不好？

黃主任委員天牧：非常感謝委員的提醒，我們會蒐集相關的資料去處理，謝謝委員。

沈委員發惠：謝謝主委。

主席：請郭委員國文發言。

郭委員國文：（10時6分）主委好，當初電支條例在對外預告的時候就引起律師公會的反彈，因為當初我們把申請文件的認證人限定在會計師，是一刀切的方式。律師公會對這部分的說法是，因為會牽扯到諸多的法案，其實律師公會相對會比較專業，對此金管會的回復是因為會牽扯到內稽內控問題的作業合理性跟有效性的評估，聽起來這個部分好像是會計師的業務比較繁重，比重也比較大，老實說直覺上我是認為有道理。但是就條文來看，是不是要一刀切地全面讓會計師來處理或全面否定律師參選的空間？本席認為在條文上還是有一些空間可以進行討論。譬如第十二條的部分，它基本上是針對信託業務，針對保證機制的說明，以及履約相關保證契約的內容，這個部分應該屬於律師的專業，是否這個部分可以讓律師有一些認證的空間？我就教於主委。

主席：請金管會黃主任委員說明。

黃主任委員天牧：非常感謝委員替我們注意到這麼重要的地方，的確會計師和律師各有專業，如果有些文件的確是律師可以處理的，我覺得的確是有空間讓律師處理這些業務，可是如果是會計師做的，可能律師就不能做，我想是這樣的情況。

郭委員國文：對，就不要一刀切嘛！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我覺得委員講的對啦！就是有空間。

郭委員國文：所以這條有空間，謝謝主委給予正面的回應。另外有一個部分就教於主委，最近加密貨幣引起很多年輕人及一些臺灣投資者的恐慌，特別是第二大的交易所 FTX現在驚傳倒閉，這個部分我就教於你的原因，因為臺灣有一些數位資產管理公司的平臺，像Steaker，當然它是以數位資產來投資，可是它還有投資其他像臺灣職籃，所以會形成一些衝擊面的問題。造成這個結果的情況底下，以FTX這家公司來說，台灣今年1到10月的訪客數量每個月平均15.5萬人次，是全球第7名，被列為所謂的重災區，被列為重災區的情況底下，如果這家公司倒閉，目前當然有人說它可能會被收購，但是也不確定，這樣子影響的層面衝擊到臺灣的社會、衝擊臺灣的投資人，偏偏臺灣現在的狀況是尚未納管。就我所知道的，美國的一些州政府嘗試納管，日本也正式納管，韓國跟英國也嘗試用專法的方式，中國是全面禁止，每一個國家的作法不同。我想就教主委，你對於虛擬貨幣還有加密貨幣的態度到底是如何，到底要或不要納管？理由又是什麼？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目前是根據洗錢防制法，要求國內的虛擬資產平臺提法遵聲明書，從洗錢防制上延伸對它的管理。上會期有委員在總質詢的時候質詢院長，所以後來行政院有主持一個專案小組，由各部會研究，因為目前還有一些……

郭委員國文：那是NFT的部分，是另外一個金融商品。

黃主任委員天牧：不，虛擬資產都有，包括數發部等各部會都有，我們都在研究。剛才您講的有些國家，像FTX有設子公司的大概是日本、澳洲或塞浦路斯。然而對這種直接透過手機、網路到境外投資的，的確是鞭長莫及，因為那不是我們監理上管轄權所及的。但是未來怎麼處理，你說要調查人數跟金額，的確很難找得到。

郭委員國文：我上回提到調查人數、金額，是請教主委認為是不是需要納管，確實臺灣有些公司在日本有子公司，還有規範、課責的對象。

黃主任委員天牧：對。

郭委員國文：可是在臺灣也有一些代理業務的公司，譬如做客服、宣傳的都有，對於做類似這種代理業務的業者，有沒有可能把它子公司化，或者要求子公司化才能進行這些客服或宣傳？有沒有可能？

黃主任委員天牧：這也是未來可能研議的方向之一，即或這是高風險，甚至投資有非常高風險的性質，可是如果是屬於……

郭委員國文：如果納入評估，主委的態度是傾向納管嗎？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會傾向適度、漸進就一些跟投資人保護相關的特別注意，比方資產分離方面。這個議題在上禮拜巴塞爾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的年會中也有討論，因為監理機關對這類產品的發展趨勢很多都不太清楚，以及它的風險態樣是什麼也不太清楚；這個風險進入之後，跟傳統金融體系會不會產生沾染性的風險，這些都是我們要全盤考量的事情。但是針對您的垂詢，進一步擴大監理國內相關產品的平臺，我想應該會朝這個方向處理。

郭委員國文：謝謝主委正面回應，我也認為政府基本的態度應該是如此才對，否則我們把它視為新的詐騙、龐氏騙局的話，我們的態度就是要全面禁止。如果它是類似創新的金融科技，我們承認它是一個新的商業方式的話，政府應該積極面對跟納管；如果不這樣，許許多多的問題會一再產生。確實從你這個方向來看，老實講，本席對金管會相對充滿比較高的期待。類似加密貨幣、第三方支付，甚至之前討論的金融融資公司，站在主委的立場，你認為這些都不應該納入現在金管會的業務範圍，進行高度監管嗎？某個程度是不是把每一項金融業務都納入監督？這個部分我其實可以部分同意，如果很多金融相關業務不是透過金管會適當監理的話，我覺得經濟部毫無管理能力，但旁觀的結果是所有的問題都歸責到政府。

現在我聽聞第三方支付明年4月可能要修法，可是是由誰管理？是由數發部管理，數發部是不是有這個能力？老實講，我也有一點懷疑。這個部分金管會是不是能夠扮演比較積極的角色？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在9月初數發部成立的時候，就跟他們建立一個溝通平臺，針對金管會跟數發部相關的業務，包括資安、第三方支付都有溝通經驗；前一個委員垂詢有關樂購蝦皮的問題，我們都有跟數發部、經濟部聯絡，即或現在第三方支付不是金管會在管，金管會也會把我們管電支的經驗跟數發部溝通，說明資安該怎麼做、消費者保護該怎麼做，都有在溝通。

郭委員國文：我覺得將第三方支付納入類似電支的方式管理是最好的方式。

黃主任委員天牧：大家都覺得金管會管得比較嚴，希望給金管會管，可是金管會的資源也有限。

郭委員國文：但是你比較有辦法。我講白一點，如果必要的時候，組織變革可以調整組織編制，提升你們的位階為金融消費者保護部也可以，你把組織編制擴編，我也同意，藉此提升你們的專業。老實說，某個程度即便是低度監管也應該納入金管會的管轄範圍，只是不是用同樣的手法進行金融監管。金融交易部分交給其他部會，老實講非常吃力，我的看法是如此。因為質詢時間非常有限，制度面的討論以後還長長久久。

最後我想要就教主委，因為個人服務的案件不知道有幾件，每每都是民眾擔任連帶保證人，但是他本身對於借款人的還款狀況不清楚。在還款狀況不清楚的情況下，突然間被銀行突襲，十幾年後說他要還這一筆款項；當他做資產處理、資產處分的時候，累積的利息都超乎他原來的負擔，還要進行協商。我覺得這個很難理解，為什麼一般的保證不能雷同最高限額的保證？既然金管會有要求定期通知保證人，為什麼不擴大辦理呢？這種案子比比皆是，我接到很多案子，而且我的助理在協助簽署這個案子的時候，得知很多立委都接到類似的陳情案。甚至副卡持有人原來在國外留學、十幾年之後回來，他的銀行帳戶突然被查封，這很難理解。他作為利害關係人，不是不願意履行這個責任，可是沒有收到通知，十幾年以後才遇到這種問題，這種情況對他來說非常不公平。主委，你認為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擴大辦理？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非常感謝委員關心民瘼，目前授信準則中有規定，如果當事人逾期三次以上要通知保證人；雖然沒有在法律上規定，但是在銀行公會的實務上要通知三次。如果逾期一次就通知，因為有的時候沒有繳不見得是他沒有能力繳，會不會造成困擾也是要考慮的事情。雖然機制上有，但是委員如果有很好的意見，大家還是來交換意見，跟您請教。

郭委員國文：我的意見很簡單，就是比照最高限額保證的情況，不論借貸的金額多少，都要等同借款人的方式定期通知，讓他知道保證對象的還款狀況。

黃主任委員天牧：所以不論還不還，是定期的意思？

郭委員國文：對，是定期通知，沒有錯。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可不可以再找機會跟您請益？

郭委員國文：好，我們找機會再討論，希望類似這種爭議不要再發生，否則個案協調不完。

黃主任委員天牧：瞭解，謝謝委員指導。

郭委員國文：謝謝主委。

主席：請李委員貴敏發言。

李委員貴敏：（10時18分）主委好。我今天有七個問題，麻煩你針對問題回答。第一個，你同意現在社會的狀況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嗎？同不同意？

主席：請金管會黃主任委員說明。

黃主任委員天牧：委員早。貧富差距有擴大，這是全球的現象。

李委員貴敏：但是不見得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嗎？我給你看一則報導，根據台灣金融研訓院2022年臺灣金融生活調查報告，我們看到低所得者是往下、高所得者是往上的趨勢，他們對金融風暴的抵抗力也是呈現同樣的狀況，不管你同不同意……

黃主任委員天牧：同意，而且在疫情期間更惡化，這是以歐美來講。

李委員貴敏：對，第一個問題你就直接告訴我同意就好，需要我花這麼多時間嗎？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

李委員貴敏：我要請教的第二個問題是，年輕朋友是不是被犧牲的族群？你有注意到年輕朋友嗎？有沒有注意年輕朋友？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有注意。

李委員貴敏：有？那很好。你有沒有注意到同樣的情形？我們說物價節節上升，以及低薪、年輕朋友的問題。我上次在這裡有指責主計長，因為他提供錯誤的訊息，所以是奸臣誤國，他的訊息是用平均數，而不是用中位數。因為很多年輕朋友看到自己的薪資待遇並沒有符合這樣的平均數，他不要當拖累所有年輕朋友的那根稻草，所以他要翻身，這時他就選擇購買這些金融商品，國內的部分，你開放當沖，他就決定用當沖的方式來買賣股票，他也認為虛擬貨幣是可以從網路上面接觸的，所以他就用虛擬貨幣的方式來操作，在這次FTX倒閉事件中，你知道有多少年輕朋友其實是被割韭菜？主委，您剛剛說關心年輕朋友，那您怎麼關心年輕朋友？怎麼去解決年輕朋友因為通膨、低薪、無薪假等林林總總的社會問題，造成他要採取最危險的方式去力圖翻身，包括利用我們說的這些新金融商品，有一些更慘的，才會有柬埔寨、青埔寨的問題，金管會做了什麼？

黃主任委員天牧：報告委員，說到翻身，每個人都想在社會流動中往上走，可是問題是態度很重要。

李委員貴敏：金管會為年輕朋友做了什麼？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現在有定期定額投資和零股交易，都是正常的投資管道，基富通也有一些費率比較低的投資管道。

李委員貴敏：這些訊息和投報率、風險，金管會有讓社會大眾知道嗎？

黃主任委員天牧：有。我們都有。

李委員貴敏：你確信？

黃主任委員天牧：有，我們集保都有通知。

李委員貴敏：我要再回頭來講，如果你有的話，那我們在講虛擬資產，我們還不講虛擬貨幣喔！虛擬資產包括很多種，為什麼上次本席詢問了之後，金管會會後還特別出來說話？我們在質詢的時候，金管會的回應是說這個不歸金管會管，甚至還有綠營的委員還特別出來說，只要投資、投保就有風險，投資人要風險自負，這個還是您自己現在認為的態度嗎？只要有投資就風險自負嗎？你是不是還是這個態度？我只問你是不是還是這個態度？就是只要有風險，全球任何的資產，願意投資就風險自負，現在這還是您的態度嗎？

黃主任委員天牧：投資的風險本來就是要自負，但是監理不監理是另外一個議題。

李委員貴敏：怎麼會呢？主委，我要跟你報告一件事，我剛剛特別提……

黃主任委員天牧：投資股票風險是自負啊！

李委員貴敏：那如果按照你的邏輯是這樣子的話，我請問一下，美國SEC為什麼規定有一些產品只能夠是solveted  investor才可以投資？按照你的邏輯是投資人愛投資就要風險自負。

黃主任委員天牧：臺灣也有分專業投資人和一般投資人可以投資的商品。

李委員貴敏：是嘛！這些複雜的東西，你不認為年輕人會變成金融小白？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一直有發新聞稿啊！

李委員貴敏：你看看這些年輕世代，20到29歲的年輕世代對金融風險的抵抗力是負數啊！主委，你剛剛講的東西跟你前面講的東西就不一樣嘛，你看到沒有？這個是負數啊，所以你怎麼能夠說這個投資的風險是他們要自負的？

我再講一個，為什麼我覺得FTX這件事臺灣離譜到極點？簡單來講，在很早以前，大概在三十年前左右，在臺灣曾經有過一個情形，如果要移民到美國，因為投資移民被視為涉及security，所以要被管制，在臺灣做這些宣導的時候，我請教你，那個時候金管會有沒有管？大概在三十年前有沒有管？對於投資移民，金管會當時有沒有管？有還是沒有？

黃主任委員天牧：投資移民我們沒有管啊！

李委員貴敏：什麼你們沒有管？你們當時就已經管了，那時還有很多外國機構到臺灣，問說可不可以做這樣的事情，你知道國外的機構都會先確定他們的東西是不是合法，我為什麼會提這個事情？你管不管得了是另外一回事情，如果你要管，你明明知道臺灣的投資人跟國外的投資人是不一樣的，國外的投資人大部分都是機構，臺灣的投資人大部分是散戶，我剛剛已經給你看了數據，這個數據還不是我自己統計的，是專業的機構統計的，這個數據告訴你，年輕朋友是金融小白，你還放任，讓他們被宰割。

我再講一個證券投資人保護法，投資FTX的人可不可適用？

黃主任委員天牧：它不是國內的商品。

李委員貴敏：這跟是不是國內商品沒有關係啊！

黃主任委員天牧：當然有關係啊！報告委員，他去投資國外的FTX……

李委員貴敏：沒有關係嘛，主委，你這樣講，我是越來越失望。這取決於你對於證券的定義，不是這樣子嗎？

黃主任委員天牧：臺灣的證交法跟美國證交法不一樣。

李委員貴敏：如果你講的東西是對的話，30年前投資美國這個東西，為什麼你把它認定為security？為什麼那時候你認定它是有價證券？今天FTX已經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情，這麼多人受傷，行政單位不作為，然後你還說自己投資責任自負，主委，這會讓我對你非常非常失望，而且我對你的認知，你應該不是這樣子的行政官員。

黃主任委員天牧：報告委員，做事情要論理論法，他如果直接透過網路去投資國外的投資平台……

李委員貴敏：你不知道很早以前我們就提醒你，現在的世界是實境和虛擬世界並行的世界，你不能說網路世界不歸你管，你只管實境，老百姓的權益就是你要管的嘛，你是行政官員，你的重點就是要服務老百姓。

好，我再跟你講，你在前面說這是國外的情形，然後只有子公司，你看一下別的國家，這也不是我統計的，你看美國，連投資的東西劃到海裡去的時候，都算是security，連用mail的方式，也把使用者視同offering，美國還是一個以機構投資人為主的地方，對於他們的投資人的保護是這個樣子，我們還是以散戶為主的一個市場，對散戶卻置之不問，尤其是我們的年輕朋友，你想想看，他們去地下錢莊借錢，後果是怎麼樣？他一輩子全部都毀了！還有人跳樓，主委，這還不能夠引起你一點點的惻隱之心，認為你應該去管嗎？我剛剛聽到你回答其他委員的時候，你說對於虛擬資產的部分，行政院已經草擬相關案子，我剛剛聽到你這樣講，對不對？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的。

李委員貴敏：行政院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自己草擬法案的？

黃主任委員天牧：不是草擬法案，就是在跨部會研究。

李委員貴敏：要研究到我們的年輕朋友全掛了之後才會出來，是不是？

黃主任委員天牧：就算有監管，也是監管在臺灣設立執照的平台，不是到海外去設立的。

李委員貴敏：美國有沒有這樣子嘛？美國有沒有管？實際上你就是只管守法的人，守法的人來申請登記執照，所以你管他，然後不守法的人、壞人，就拿他沒輒，怎麼會是行政單位應有的態度？因為時間的關係……

黃主任委員天牧：報告委員，你這張表列的監管機關都是國內的，沒有列國外的。

李委員貴敏：對於虛擬貨幣的子公司，你期待它自己送上門來讓你管？不會嘛！

黃主任委員天牧：現在有依照洗錢防制法送上來啊！

李委員貴敏：只有洗錢防制法而已，你每次都提到洗錢防制，但問題是人家不做洗錢防制的時候，你也該管啊，這是新金融的部分，你就應該管嘛，不然你怎麼樣保障你的老百姓？你好歹也應該有一個擔當，你認同他是證券投資人保護法裡面所保護的對象，他也可以納進去。然後你在事情發生之後說行政院現在已經在草擬案子，我說還沒聽過行政院有自己草擬法案的……

黃主任委員天牧：不是草擬法案，是研究。

李委員貴敏：草擬法案當然是你主管機關提出來，哪個部會負責哪個部會提出來，到這個時間點已經有人受害，而不是幾年前我提醒的時候，你說那個時候有規劃，這我理解，但今天已經有被害人出來了，你還說你們在研擬，這些被害人的權利你有沒有顧？

黃主任委員天牧：這些是投資國外平台的，政府的主管機關都一樣啊！

李委員貴敏：我再講另外一個，你對這個東西不管，對於投資歐盟的部分，我也覺得很奇怪，六大行庫全部都中箭，而且你做的是無擔保的借貸，我剛才聽到你回答別的委員時說銀行局有銀行的這些規定，我請問你，你給臺灣的企業或個人是無擔保借貸嗎？你為什麼會給一個歐洲的養老院集團無擔保借貸呢？

黃主任委員天牧：這要去瞭解它的授信條件。

李委員貴敏：你剛才回答委員說按照你的標準，如果是按照你的標準的話，居然給國外一個企業無擔保借貸，你去看它的條件，我現在問你的是說，對國人、對國內的企業、對國內的個人，你都要求要擔保，而且條件規定很嚴，但是一碰到國外的企業就標準不同。我們今天在臺灣，不僅僅是階級不同，我們還矮國外的企業一截，現在臺灣是這樣的情形嗎？

另外，金融機構的裁員對臺灣有沒有影響？我們看到CSB或匯豐銀行都裁員，主委有沒有注意臺灣的情形？有還是沒有？

黃主任委員天牧：證券公司可能有，但是其他的沒有。

李委員貴敏：沒關係，主委，你不知道，會後告訴我就好，但答案必須是對的，好不好？答案對的就給我。

我再來講Google錢包和Apple Pay，請問一下，這些管理的方式，主管機關金管會現在已經在處理了，還是沒有？還是只要Google和Apple沒有在臺灣登記，就可以使用，一旦出問題，你就說因為它們沒有在臺灣登記，所以沒有辦法管，是這樣子嗎？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不是可以會後提供？

李委員貴敏：好，謝謝。

主席（郭委員國文代）：請主委會後說明。

請鍾委員佳濱發言。

鍾委員佳濱：（10時31分）主席、在場的委員先進、列席的政府機關首長官員、會場工作夥伴、媒體記者女士先生。我知道主委非常重視金融剝削的問題，是不是這樣？

主席：請金管會黃主任委員說明。

黃主任委員天牧：委員好。就是普惠金融。

鍾委員佳濱：對。所以你也提到，像高齡的金融剝削，你看這是某報系的願景工程整理的一些案例，看起來大多是退休或獨居的老人，理專遊說他們買股票，或者是拿偽造保單給他們，他們也分不出來，或者是鼓勵他們把定存解約來買投資型保單，這是我們在報章雜誌媒體上常看到的一些高齡金融被剝削的情況，是不是這樣？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的。

鍾委員佳濱：主委，金管會應該要趕快拿出辦法，來防止事情發生嘛，是不是這樣？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在第一季已經要求銀、保、證三業的公會要有自律規範，怎麼去注意這方面的問題。

鍾委員佳濱：瞭解，我整理了你就任前、後政府做的措施，為了降低這些業務人員招攬的爭議保單、高齡客戶，金管會多次修改了相關規定，在2015年你們就要求保經跟銀行在保險公司核保前，要由另外一個人對要保人進行電話訪問，要有5%的抽查，看看有沒有不當招攬。2019年對於貸款、定存解約或保單借款，加重承保人的財務負擔，有財務操作問題的，你們會要求非銷售人員要看全部的要保案件。到了2021年，對於保險解約再投保者，你們要求也要由非銷售部門全部看過？是不是這樣？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

鍾委員佳濱：最近的就是今年9月你們說要針對高齡客戶，只要是年齡達一定以上者，所有案件你們都要求非銷售部門的人去做案件關懷，有沒有？

黃主任委員天牧：應該有。

鍾委員佳濱：做的這些措施看起來都很好，有沒有效果？

黃主任委員天牧：這個要看時間，當然執行面是一個問題。

鍾委員佳濱：好，我為什麼把時間設在從你就任前的2015年開始？我們來看一下，現在銷售人員對高齡者銷售保單的時候，你們有要求銷售人員當面告訴高齡客戶有哪些權益，這是最基本的，然後保經代、銀行或非銷售部門的人員就要在送保險公司核保前，要去關懷高齡客戶，問他們有沒有看到他們的保單；保險公司在銷售保險契約且同意承保簽約後，還沒核定承保前，再打電話關心一次，最後保險契約都已經成立了，保險業務主管還要抽樣去問問看有沒有可能是疑似被詐騙或是不當招攬的情況，是不是這樣子？很嚴密嘛！

黃主任委員天牧：有。如果委員覺得太嚴密的話……

鍾委員佳濱：我沒有覺得，但是當事人反映，買個保單要接三次電話，當然我們覺得好意都不會算太多，有沒有效才重要，我們來看有沒有效。從2012年第一季到2022年第三季，我們看這10年來的情況，差不多每年大概都在200件，這是金融評議中心的資料，有爭議的案件就有可能是一個指標，大概就200件。你看你們做的電訪紀錄，做5%抽樣時，其實我看都差不多，等到2020年第一季，你們要去關懷客戶，問他們的資金是解約保單，但還有貸款，怎麼有辦法去買保單？你們做了這個措施之後，趨勢有上升，你們趕快針對解約再投保的部分再做電話關懷，好像也沒什麼變化；你們現在從9月開始做高齡消費者的關懷，如果純粹從後面的數據來看，不要說效果更差，不減反增，好像關聯性不大，主委怎麼看這個數字？

黃主任委員天牧：任何一個規定的意旨是好的，可能執行面還有需要更細緻一點。

鍾委員佳濱：主委，我其實要跟你說，我還比你更好心，我注意到這些高起來的部分是什麼？是因為面臨COVID-19，過了一年，一年之後高峰才慢慢降下來。到了今年的第三季，前面有防疫保單，我在猜想可能是防疫保單的爭議，不見得是高齡被剝削、詐欺，我是這樣想，但是有沒有辦法證明？我們不清楚。金管會有沒有去瞭解？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有瞭解，防疫保單的爭議件數是有特別增加。

鍾委員佳濱：我還要幫你講，你們自己本身在做了措施之後，局長，你們有沒有去瞭解到底有沒有效果？局長，有沒有效果？你們有沒有去瞭解？

主席：請金管會保險局施局長說明。

施局長瓊華：這個部分……

鍾委員佳濱：直接要求保經、保代、保險公司、銀行做就好了？這還是我幫你講的。

這樣的層層關懷，其實你看，如果有不肖人員不當招攬，有這麼多人，然後都要錄音，我們覺得這些東西是重複告知，像我寄掛號信，要有授信蓋章，據我們瞭解，很多案例雖然有錄音，到了評議中心發現都有跟你講，可是有的客戶會說他聽不懂，他也不知道人家這樣告訴他就算數，所以要求損害賠償不成立。反而你們出於好意要求錄音，結果卻只有證明業務單位、銷售單位有做你們規定的事情，你們規定的他們都有做，那就沒事了，其他的事情，包含高齡者被剝削，那都是你家的事，反而造成要求損害賠償不成立，主委，你覺得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黃主任委員天牧：當然是有這種可能。

鍾委員佳濱：我們來看一下，你們其實應該先對那些可能潛在的不肖人員進行嚇阻，定個罰則，金管會總要這麼做嘛！還有訓練，在訓練期間就要告訴銷售人員這個事情千萬不能做，在最早之前告知不能有不當招攬，然後你們要能夠從已經要招攬的案件當中設置預警機制，如果有客戶將保單解約再去買金融商品，這裡就要有預警。最後要有阻卻，發現這個案子不對了，趕快通知，要阻止。最後你們只有做什麼？就是存證，未來有爭議的時候，可以決定哪一方是對的，哪一方是錯的。主委，你同不同意這樣的作為應該是你們進行這些措施的目的？

黃主任委員天牧：委員非常有邏輯地分析這個流程，我們會參考怎麼處理。

鍾委員佳濱：不是參考，你們要自己分析，看你們的措施有沒有達目的。

我們從小到大都被老師教過，有些家長會迷信嚴師，老師管得很嚴，成績考不好，放學後學生留校一個小時來溫書；如果不會寫，就罰抄一百遍，考不好，一科少幾分就跑操場，我不知道主委有沒有遇到這樣的老師？

黃主任委員天牧：有。

鍾委員佳濱：有嘛，我小時候也遇過啊！有的家長很吃這一套，沒有去問這樣對孩子的成績有沒有幫助，就是打小孩給家長看，是這樣嗎？嚴師導致威權，威權導致傲慢。主委，最近我們執政團隊是不是被社會批評說太傲慢了？沒有體恤弱勢者的心聲，有沒有？

黃主任委員天牧：報紙有一些報導。

鍾委員佳濱：是。所以好意不是只是做給人家看，好意不要讓消費者被打擾，從某人員疲於奔命。

再舉一個例子，我已經跟保險局反映多次，保經、保代要有清楚的制度，現在這些交付要保文件需要有人去檢核，確認用印，逐案簽署，送到保險公司備查，是不是這樣子？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的。

鍾委員佳濱：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些案子內容有形式審查跟實質審查，形式審查要查有沒有親自簽名，要一張一張看，然後要看內容，要審慎評估，要有專業經驗的人來看一下這個保單有沒有對當事人不利的地方，請問哪一種東西容易用AI來取代？是形式審查還是實質審查？

黃主任委員天牧：形式審查。

鍾委員佳濱：形式審查容易用AI來取代嘛，所以我們說，可以用人工智慧來取代的，現在保險公司在做什麼呢？在做這個事情，如果要認真檢核，你認為檢核一份保單要花幾分鐘？

黃主任委員天牧：恐怕要十幾、二十分鐘。

鍾委員佳濱：我算給你看，到2021年為止，壽險的保經、保代合格人數有2,372人，假設統統執業了，而保險代理人有一千多人，他們每天要工作8小時，一年工作250天，這些人統統加下來，處理過去有1億5,016萬份的保單，每份簽署的時間平均是多少？不到3分鐘。誠如你說的，如果要看十幾分鐘，目前這些人統統投入執業，每天工作這麼多小時，這麼大的量，實際上只有不到3分鐘可以看內容，這樣有效果嗎？我用科學分析給你看，所以到頭來你們沒辦法實質審查，聽說以後要保證由本人簽署，還要裝個監視器，確定是自己簽的。你們把他們當受刑人管理是不是？主委，知道問題在哪裡了嗎？你們不要從監理機關方便的角度去思考，要從目的有沒有達到去思考。1963年實施保經代制度之後，他們一開始做什麼？只要求他們要登記、要有保證金、要有執業證書；到1969年之後，加了一條，要有公司或合夥；到了1991年，隔了30年，才說要經過保經代簽署內容，含要保書等，你們的規矩是越加越多，但我的結論是流於形式，便於監管而已。

所以我希望金管會關懷高齡金融剝削，不要流於形式主義，不要去裝個監視器看是不是由有權利人親自簽署，你要在保單的事前設計上，要求公司好好審查，公司的監理人要去做流程管理，這些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不是做人工智慧可以取代的一張一張核對簽名，而是這兩個做得好，問題保單就會少，主委，同不同意？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想如何兼顧整個程序跟實質，我們會參照委員的意見去檢討。

鍾委員佳濱：好，最後我希望你們針對過去防範金融剝削的案子進行案例分析，建立資料庫，對目前要求關懷的訪問到底對消費者保障有沒有用處，有沒有改善，要定期追蹤提書面報告，做成效分析，可以嗎？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遵照辦理。

鍾委員佳濱：書面報告什麼時候會給我？

黃主任委員天牧：因為牽涉到三個局，可不可以給我們2個月的時間？

鍾委員佳濱：好，沒有問題。

最後，你們跟你們的監理對象不是上對下的關係，是合作共進的關係，老師跟學生不是一個打、一個挨打，一個負責考試、一個負責教書，不是的，是要共同把學業搞好。所以我請你們定期對保險輔導人，也就是保經代，就你們的相關政策進行會談，提出改進方案，對於簽署制度，可不可以限期提出改善報告？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會照委員的意見跟公會去溝通。

鍾委員佳濱：請問局長，我那時提出簽署制度是多久了？幾年了？那時候局長你還在當主秘嘛？

施局長瓊華：對。跟委員報告，其實後來有改成批次簽署，但是批次簽署好像保經代在執行上有困難，因為他們可以透過系統去檢核，然後……

鍾委員佳濱：所以不要換湯不換藥嘛！人工智慧可以取代的東西，不要在那個地方去精進，要在實質的地方精進。

主委，可不可以要求局長和保險局就這個部分限期提出報告？

黃主任委員天牧：可以啊！對的事情都要往對的方向去做。

鍾委員佳濱：好，往對的方向去做。

黃主任委員天牧：3個月內可不可以？

鍾委員佳濱：3個月內往對的方向提出來，我們要求你們要……

黃主任委員天牧：但是要兼顧效率和實質。

鍾委員佳濱：沒有錯，效率和實質，有沒有達到效果，會不會影響效率，兩邊兼顧，好不好？

黃主任委員天牧：也不能輕忽了，將來發生問題還是要課責的。

鍾委員佳濱：當然，所以你們要瞭解你們的措施到底有沒有效，不是孩子打了成績就會進步。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3個月內會去研究。

鍾委員佳濱：好，謝謝。

主席：好，請金管會3個月內提出報告。

請林委員楚茵發言。

林委員楚茵：（10時45分）主委早，今天早上有一個媒體關注的話題，為了防止炒房、查察炒房，現在銀行局給銀行公會一個協助，就是來查是不是有人透過一個ATM轉給多個帳戶，然後來繳息，本席想知道的是，在這樣的公函下去之前，有沒有跟銀行公會做過協調？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可行的協助措施嗎？查炒房是全民的共識，但這樣的工作是不是落實到變成追ATM，讓所有銀行變成柯南，到底具體成效高不高？我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檢調或是相關的金檢人員在查案過程中調了監視器，但有這樣的過程是因為先有一個案由，甚至是有犯罪集團，不論是什麼江媽集團，還是什麼集團，他們有這樣的手法之後，我們去調監視錄影帶，監視錄影帶是某種程度追查犯案的佐證工具而已，但絕對不是讓人每天在那邊查。我現在想瞭解的是，這樣的一個溝通過程，包括銀行端，他們面對這個多增加的任務，甚至未來會變為內部扣點的紀錄，在這個部分，你們有沒有跟他們溝通？

主席（鍾委員佳濱）：請金管會黃主任委員說明。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不是請局長來跟您報告？

主席：請金管會銀行局莊局長說明。

莊局長琇媛：謝謝委員。剛剛委員提的這件事情，其實當初在檢查的時候發現有很多異常的現象，所以我們轉請銀行公會去訂一些異常的指標。在檢查的過程當中，發現其中有固定用ATM去幫這些人頭戶代繳本金跟利息，針對這個部分，我們也有請銀行公會看看能不能訂出一些監控的指標，銀行公會回復我們，誠如剛剛委員所說的，會有一些監控上的問題，比如說，不是這家銀行自己的ATM，他們怎麼查？那是別家的ATM。因為這個是從檢查中發現的，所以我們有再去洽檢查局，檢查局就說，針對銀行自己可以查到的，例如自行ATM存款的這個部分去查，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再回復給銀行公會，針對這一塊是不是可以縮小範圍，基本上是以風險高低為主。我們並沒有強調銀行一定要這樣做，我們是說就日常的授信管理上是不是可以看得到一些異常的狀況。

林委員楚茵：好，那是不是檢查局也可以說明？今天既然金管會的銀行局或檢查局有這樣的規定，銀行會去做，但這樣是不是會變成以後要派一個專人每天去檢查錄影帶，然後去看這個人是不是拿了一堆錢在那邊存？會變成銀行回頭要去查客戶。我也必須講，每一個人手上一定不只一個戶頭，一個有家族、有家庭的人，到了一定的時間，也會去臨櫃存款，今天這個人來臨櫃，銀行可以直接問他，可以直接瞭解。在過去，不論是KYC在做洗錢防範或相關工作，可以對得到，這就是可以從培養行員素質中去鎖定的，可是面對機器的時候不是這樣。我想就教兩位局長，這樣是不是只是徒增困擾？但這有可能是事倍功半，畢竟你們在做金融檢查相關工作，都是因為已經有一個線頭供你們調查，否則現在是不是要訓練所有銀行行員要變柯南？他們看到有人在ATM前面很久，操作很多次，轉帳很多次，就要把錄影帶調出來，變成是每一天24小時都要檢查錄影帶，不然被檢查出來有問題，到時候行員就會被記點，被判違規。其實本席想要問的是，這是一個已經既定要做的事，然後會增加的工作量嗎？到底真的實際可以降低多少炒房及以單一戶頭去分攤利息的數量？它的效益到底有沒有達成我們希望打炒房這個目的？

莊局長琇媛：謝謝委員。這個部分如果光是監控ATM的話，其實是不符合實際的。

林委員楚茵：對。

莊局長琇媛：這部分是檢查局實地發現的，檢查局給我們的意見是說，應該先去看看內部帳戶的資料，如果有異常再查，所以我覺得這牽涉到每家銀行，因為帳戶資料沒有異常跟ATM繳款是不是可以連動得上，這個確實在實務上面可能每家銀行的系統不一樣，不一定能做到。

林委員楚茵：我想問一下檢查局，這是你們給的意見，這個意見到底是不是一個可以真的打炒房的關鍵，還是只是一個炒房集團想出來的漏洞？這個漏洞要用這種檢查錄影帶或看ATM轉帳的方式來查，這是一個好方法嗎？

主席：請金管會檢查局張局長說明。

張局長子浩：檢查錄影帶或看錄影帶只是一個輔助的手段。

林委員楚茵：可是為什麼這個手段會變成行員以後工作的日常？這樣合理嗎？

張局長子浩：不是，他還是要先看所有資訊師提供的報表，看有沒有同一個人在ATM上替5個人繳房貸，報表可以先跑出這種資料，我們相信不會太多，如果有的話，當然就應該去理解，這個時候如果有需要，可以調錄影帶，不是一開始就去調錄影帶，從早看到晚，不是這樣。

林委員楚茵：好，局長講得很清楚，是先要有報表出來，而這個報表需要一些內部的參數設定之後才會出來，錄影帶只是先去看，然後做一個佐證，是這樣的意思嗎？因為媒體上面寫的不是這樣，看不出來是這樣子，只是覺得好像行員還要多一個看ATM錄影帶的過程。

黃主任委員天牧：報告委員，我來代表他們回答好了，您的問政我完全接受，不可以事倍功半，勞民傷財。

林委員楚茵：對。

黃主任委員天牧：這個出發點可能是因為的確查到炒房集團用這種手法去做，可是個案跟通案之間要有分際，不能個案、通案都一樣，增加銀行無謂的負擔。我回去會找兩個局討論一下，這個作為就算要做，也要考量如何簡化，以風險為基礎，不增加銀行額外的負擔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林委員楚茵：好，謝謝主委的回復。我想如何有效控制，不要讓ATM成為一個炒房的工具，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但是如果變成事倍功半，只是減少其他服務的可能性，這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我完全同意，遵照委員的指示。我覺得這個提醒很好，我們可能沒有做得很周延，我們回去會再討論怎麼樣不增加銀行負擔，大家比較厭惡炒房，但是要用什麼方式，在效率和實質上能夠兼顧，我們再去討論一下。特別跟您報告，謝謝您的指導。

林委員楚茵：另外一個就是有關電子支付的部分，我們知道，電子支付在111年前三季來看，四大非現金支付的部份還是以信用卡為主，所以電子支付絕對有再往前邁進一大步的必要性。最近世足賽正熱，因此運彩整體規模往上拉升，我們都知道，現在悠遊卡已經可以用來買運彩，我們也知道電支可以降低現金交易，非常重要，像現在有高度的議題在帶動，我們就知道如果臺灣實施電子支付，可以減少運彩商的現金存量，但是現在電子支付還不能來買運彩，那麼到底發生哪些問題？我整理了一下，第一個是電支、電付已經二合一，悠遊卡可以買運彩，電子支付為什麼不行？這個其實已經講到了，電支機構其實只要簽署特約，就可以成為電支商，但另外一個問題會不會是卡在第十五條？因為特約機構必須是終端收款方，那終端收款方到底是運彩商，還是算在發行的銀行這裡？或是相關的單位？這個是不是卡住的原因跟問題？在106年，相關的運彩承銷商和販售單位有來陳情過，那麼現在卡住的原因是什麼？金管會有沒有去瞭解過？還是他們只是不想做？基本上是有想做的，因為對於這些販售運彩的商店和經銷商來說，他們其實是不希望有那麼多現金在身上，避免被搶，這個問題你們可不可以瞭解一下？現在剛好有一個熱議題，就像我前面所講的，既然我們在推電子支付，如果可以用電子支付來買運彩，包括大筆交易也可以用這個方式來處理，經銷商也不用留有這麼多現金在手上，有助於社會治安的維護，也讓經銷商不用擔心被搶，沒有這方面的壓力，這也是一件好事。

莊局長琇媛：是，謝謝委員。我們再去瞭解電支機構在簽這些特店的時候，是不是有任何法規上面的障礙，造成他們不願意去簽這些彩券發行商或投注商，我們後續再看如何解決。

林委員楚茵：好，如果可以的話，是不是給我你們瞭解之後的說明和報告？

莊局長琇媛：是。

林委員楚茵：好，謝謝。

主席：請費委員鴻泰發言。費委員發言完畢後，我們休息10分鐘。

費委員鴻泰：（10時56分）主委，在上個週末因為剛選完，大家沒注意到我們有6家國營的分行貸款給歐洲最大的醫療養老院，我可以請教一下，這貸款的6家國營行庫分行都是官股銀行嗎？

主席：請金管會黃主任委員說明。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

費委員鴻泰：請問像臺銀、合庫、一銀、華銀、彰銀、兆豐銀，各有幾家分行在歐洲？

黃主任委員天牧：大概就是英國為主，英國有5家，各銀行合計設了5家分行。

費委員鴻泰：合計5家分行在倫敦？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

費委員鴻泰：有幾家分行在其他的城市？像巴黎。

黃主任委員天牧：巴黎有分行的就是兆豐，然後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有設分行的是臺灣銀行，德國有……

費委員鴻泰：臺銀在歐洲有設幾家分行？

黃主任委員天牧：有3個。

費委員鴻泰：合庫呢？

黃主任委員天牧：合庫在比利時和倫敦有設分行。

費委員鴻泰：一銀呢？

黃主任委員天牧：一銀設在倫敦，但是德國好像……

費委員鴻泰：沒關係，那華南銀行呢？

黃主任委員天牧：華南銀行也是在倫敦。

費委員鴻泰：彰銀呢？

黃主任委員天牧：彰銀在倫敦。

費委員鴻泰：兆豐呢？

黃主任委員天牧：兆豐在巴黎和倫敦都有。

費委員鴻泰：主要集中在英國的倫敦、比利時、巴黎、德國。請問這個貸款是什麼時候參貸的？

黃主任委員天牧：這都是當地分行去聯貸的。

費委員鴻泰：發生貸款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主席：請金管會銀行局莊局長說明。

莊局長琇媛：委員，我們是不是可以會後再提供資料，說明是在什麼時候簽訂契約？

費委員鴻泰：我查了，是在蔡總統上任以後。因為這個事情發生，貸出的款項總共是1.4億歐元，將近46億臺幣，這不是小案子。我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剛才我聽李貴敏委員沒有問得很清楚，我們在海外參與這項聯貸，有沒有擔保品？那些要貸款的公司或行號，要不要提供擔保品？

黃主任委員天牧：這個依照個案，一般來講應該是有擔保品，但是這個案子……

費委員鴻泰：有擔保品的多還是沒有擔保品的多？

黃主任委員天牧：應該是有擔保品的比較多。

費委員鴻泰：這個案子為什麼沒有擔保品？

黃主任委員天牧：謝謝委員，我們現在去瞭解一下，我們沒有特別去關心。

費委員鴻泰：這個事情在上個禮拜天和禮拜一被披露，你們都沒有注意嗎？應該有吧？

黃主任委員天牧：有。

費委員鴻泰：所以我問的你應該要能夠回答，局長，我想請教一下，第一，我剛剛問的時間點可不可以精確地告訴我是哪個時候貸的？

莊局長琇媛：民國107年。

費委員鴻泰：民國107年是2018年。

莊局長琇媛：是。

費委員鴻泰：幾月份？

莊局長琇媛：目前還沒有查到這麼細節的狀況。

費委員鴻泰：你打個電話問一下銀行不就統統都知道了？第二個，這兩、三年你們有沒有到那邊去做過金融檢查？

黃主任委員天牧：前兩年因為疫情，今年會到歐洲去。

費委員鴻泰：換句話說是還沒去？

黃主任委員天牧：已經出發了。

費委員鴻泰：我想請教一下兩位局長，因為是他們主管的業務，疫情這三年你們怎麼對海外的這些銀行做金融檢查？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不能直接去的話通常就在總行調閱他們分行的資料，但是也需要經過當地主管機關同意之後，在總行去調閱當地的資料。

費委員鴻泰：這都是程序，在總行一定可以看得到他們在海外……

黃主任委員天牧：看得到所有授信的資料。

費委員鴻泰：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個案子呢？

莊局長琇媛：因為這個案子的金額比較大，所以一開始有給付不能的狀況時，銀行就已經報重大偶發進來，我們已經開始調查。

費委員鴻泰：那時候你還不是局長，對不對？

莊局長琇媛：因為他們最近這一、兩個月才開始發生這家機構有給付不能的狀況、延滯的狀況。

費委員鴻泰：像歐洲國營的這些分行以前有沒有聯貸過比這個大的案子？

莊局長琇媛：這個案子的金額真的算是比較大的。

費委員鴻泰：好像沒有，就算有，也沒有發生過是無擔保，更沒有發生過這個公司快垮臺了的。這個案子發生了一個禮拜，你們都沒有去調查它總行的資料？我覺得兩位局長要加油了。因為最近大家都忙著在選舉，好像沒有注意到這個事情，我注意到了，也因為你們今天會來，所以我才要問這個問題，這裡面透露出很奇怪的事情，第一個，時間點是什麼？5家分行在倫敦，1家分行在巴黎，跟倫敦有關係，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那麼大一筆金額，都是國營。我們民間的銀行有沒有在歐洲設分行？

莊局長琇媛：民營銀行比較少，主要都是公股行庫。

費委員鴻泰：參與聯貸的5家在倫敦，1家在巴黎，都跟倫敦有關係；第二個，無擔保，請問任何一家公司企業在臺灣的銀行要貸款，可不可以用無擔保來貸款，比例高不高？

莊局長琇媛：如果是營運周轉金的話，可能會是有。

費委員鴻泰：周轉金不一樣，它這個不是周轉金。

莊局長琇媛：對。

費委員鴻泰：這個我還懂，雖然我沒有做過生意，但這些都是常識，周轉金當然沒有什麼擔保，但是實際融資的貸款在臺灣有可能有貸了四、五十億而沒有擔保嗎？

莊局長琇媛：通常銀行會要求他們提一些擔保的條件。

費委員鴻泰：這篇報導當然也講出海外分行的無奈，不管是很難融入當地的政經文化裡面，人才的培訓也很難，我都瞭解，但是這個案子很奇怪，沒有擔保，而且發生的時間點跟地點都很奇怪。

黃主任委員天牧：委員，我們正好有團隊要去歐洲，所以這個案子我們會去查。

費委員鴻泰：你多久可以給我一個書面資料？要快喔！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一個禮拜之內給您書面資料好不好？

費委員鴻泰：一個禮拜以內要給我，麻煩越快越好。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

費委員鴻泰：因為我聽到這個消息，然後去做了一些查證，發現了好幾個疑問點，我都去問了相關的人，大家都覺得很怪。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儘快提供資料給委員跟委員會，謝謝。

費委員鴻泰：在禮拜四下班以前一定要給我。

黃主任委員天牧：可以沒問題。

費委員鴻泰：當然是越快越好。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我們儘快。

費委員鴻泰：這個問題我就問到這裡。

黃主任委員天牧：謝謝委員。

主席：現在我們休息10分鐘。

休息（11時6分）

繼續開會（11時16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請張委員其祿發言。

張委員其祿：（11時16分）主委好。今天大概跟您討論三個議題，先是一個比較時事性的議題，今天報紙也登了，針對金管會關切炒房這件事我們覺得非常正面，而且給予肯定，只是現在既然被提出來說這個方式有點問題，主委的看法為何？用抓車手的方式來看有沒有炒房集團這件事好像有點困難喔？

主席：請金管會黃主任委員說明。

黃主任委員天牧：委員好。謝謝委員指導，這個案子剛才我也報告過，從檢查報告看到有這種個案的跡象，但是實際上我們發文的目的不是叫他每天、每個小時去，而是請他先整理付款的情況有沒有特別的異象，如果有異再去調錄影帶輔助而已，不是好像要他每天都有人去盯，但是既然如此，剛才其他委員質詢時我也說我們回去會再瞭解一下這樣的作法到底能不能兼顧效率與實質，也不要過度增加銀行的負擔。

張委員其祿：這個確實是如此，還是向主委建議，其實重點還是在於源頭的管控，就我個人的看法，我覺得這有點是一個花絮，金管會的目的還是希望遏止不當的資金去做這種事情，所以這個到底怎麼管控，銀行端怎麼放貸資金，到底誰是它的customer，這個問題才是關鍵，我們當然希望技術上有更精進的方式，但是真正目的還是我們不希望有不當的資金來源對房市進行炒作。坦白說，房市這件事已經說了太多次，主委也很清楚，當然我們肯定金管會也重視這一塊，但是真正的關鍵還是在於怎麼遏止這種不當資金進入炒作。

黃主任委員天牧：在執行的手段上，我們會更細緻。

張委員其祿：謝謝主委。

接著第二個問題，主委可能也有關切到，最近國外很多重要的銀行都有裁員的現象，像是瑞士信貸等等，這些您都有關注吧？

黃主任委員天牧：有注意到，過去這幾年都有。

張委員其祿：這個事情會不會蔓延到對我國銀行產生影響？比如匯豐銀行最近也是不斷地縮減全球業務，這些事情是不是都會進一步牽動到臺灣的情況？目前我們聽到這種風聲、消息，不管是臺灣公營的或是私人的銀行，有沒有因為成本撙節的問題開始有裁員的現象？

黃主任委員天牧：除了剛才瑞士信貸那個證券商，我們去瞭解可能目前還沒有，至於其他的銀行，如果有任何調整員額的部分，都會先跟主管機關報告，我們都會提醒它員工權益的問題。券商確定沒有，目前國內也沒有。

張委員其祿：當然這部分我們也要密切注意，因為事實上我們跟美國華爾街金融業的連動是非常高的，連高盛都啟動裁員了，這些事情對我們是不是有衝擊？我只能說先未雨綢繆，也請金管會要注意，我相信你們也有一直在看，但是它對我們的影響會是什麼？

黃主任委員天牧：任何有關員工權益的事情，即便我們不是勞動主管機關，我們在監理上也都會特別關心。

張委員其祿：再延續這個問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金融業開始裁員？我講直白一點，他們就是在撙節嘛！當然撙節的方向一個是往內部，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其實這幾年金融業出現很多問題，像是出現虧損等等，同時他又有自己利潤分配的問題，所以他一邊不斷地把錢灑出去、發股利等等，一邊又緊縮他的員工，這個地方是不是有個整體性？我們要想清楚一點，不然他說他自己的資本適足有問題，左手才說我要撙節，右手又說我要拚命發股利，這其實是很矛盾的。從主管機關的角度來看，主委怎麼看這件事情？要怎麼解決？

黃主任委員天牧：金融機構發放股利有一定的條件、前提，如果員工有什麼調整，金管會也會關心，這兩者也許是平行的，但是我們會綜合去做一些判斷，不會發生委員所關心的這些事情，若用裁員來增加盈餘去發股利，這個就不太好。

張委員其祿：我們已經看到有這樣的現象，其實這是有點矛盾的，所以我們還是把它整理出來，提供給金管會作參考。

黃主任委員天牧：瞭解，謝謝委員提醒。

張委員其祿：不要一方面說我們現在因為環境不好、景氣不行、未來獲利比較差，所以統統把員工裁一裁，但另外一方面又對大股東等滿大方的，還是繼續發股利，這看起來是矛盾的現象，這部分請金管會留意。

最後一個問題，其實這件事之前已經談過了，但我們還是要問一下。關於微型電動二輪車強制投保一事，現在政策已經上路了，11月30日開始正式啟動，但是現在的衝擊是，這些在街上跑的微型電動二輪車經過這兩年過渡期後開始完全正式上路，不管怎麼樣，它的狀況都會是，如果沒有納保的人在街上趴趴走，最後撞到人，被撞到的人真的是要燒香拜佛，最好是不要被他們撞倒，因為只要被沒有保險的人撞倒，之後都會有問題、都無法得到賠償，現在宣導期更是沒有，因為宣導期只是勸導他要來投保，但如果他撞到了，你也沒辦法。過了宣導期之後，雖然你們可以比較強制執法來去懲處他，但要是他真的沒保險，對第三方受害者來說也是沒有保障。

面對這個問題，我們一開始的想法是，對於這種二輪車有沒有納保或未納保的人，如果我們也給予受害者一些保障，是不是會把我們的預算衝得太高？其實在特別撥補的概念下，也是可以撥補一些公務預算來補平，連牛車、拼裝車撞到人都還有一點機會可以賠，反而這種二輪的，當然你說二輪的很多，我們去調了你們的資料，也研究過，發現就算113年正式上路之後，也大概還有20萬輛會在路上趴趴走，當然現在更多，有六十幾萬輛。

主委看一下我簡報上的時序表，在微型電動二輪車未納管之前，受害人是完全求助無門；在111年11月30日到113年這兩年過渡期間，你們是鼓勵人家去納保或加保等等，但假設這個時候真的碰到車禍且他也沒有保，受害者也拿他沒輒；113年之後，雖然不保的人要被懲處一次，可是他沒有保，受害人還是求助無門。我們先不求113年之後，但至少111年到113年這段過渡期間能否用撥補的方式來補平？講白一點，像牛車、拼裝車撞到人，我們都願意給他一點保障、幫他理賠一點點了，其實這個東西我們以前就討論過，修法時也一直是大家的爭點，你們每次回來都說你們會加強宣導等等，可是這個問題可能還是沒辦法解決。主委，已經走到今天、已經正式上路了，您怎麼看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實際的問題還是未解啊！

黃主任委員天牧：這個是一個過渡期間可能面對的難解議題，如果沒有投保的也要用特補去理賠，的確也會增加特補的財務負擔，畢竟這是一個公辦民營、無盈無虧的制度。至於委員提議用編列預算的方式，其實我們也研究過，但是過去沒有類似的個案，我請局長研究後再跟委員報告。

張委員其祿：我有個建議，保險局可以精算一下，其實每年都有這些事故的統計，但我也必須說，每一年的肇事率都還是在增加，像109年是6,826件，110年是8,152件，還是在增加中。當然認真講你們是可以精算的，比如說肇事的大概有多少？不小心被撞的第三人有多少？假設其中有一半以上沒有保險，大概要賠他們多少錢？我覺得這些事情也不是完全不能算，畢竟強制汽車責任險的立法旨意就是，當其他人被肇事者不小心傷害時，政府可以給我們一點保障，我覺得政府是有點這個責任，所以還是應該要去做，不能因為它的量太大，造成太多負擔，就不去做，這部分可能還是要請金管會算清楚之後再給我們一個理由。

黃主任委員天牧：好，我們會後再去拜訪委員，跟您報告、討論這個議題。

張委員其祿：好，謝謝。

主席：請高委員嘉瑜發言。

高委員嘉瑜：（11時29分）主委好。今天大家很關心炒房團用ATM去繳息的事情，今年6月，你們在金檢時也發現同一家銀行貸款給3個炒房團的狀況，甚至很多銀行違反內控內稽，所以其實大家問的就是從源頭開始，這些銀行明明知道這些貸款戶的戶頭裡存款不多，或者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去做這樣的貸款，可是依然放貸給他們，讓炒房集團可以用ATM幫忙去繳息等等。其實銀行本身就知道這些狀況，不用從後面再檢查是不是有人用ATM幫忙繳，而是源頭的銀行放貸過程就有問題。當時金管會也說要重罰，請問現在罰了嗎？

主席：請金管會黃主任委員說明。

黃主任委員天牧：因為這是一個通案調查，目前還在處理。

高委員嘉瑜：所以金管會雷聲大、雨點小，到現在已經有第二波不動產金檢，而且發現銀行普遍有這樣子的現象，有這種現象的不只1家，包括10家銀行、7家信用合作社及3家票券金融公司都金檢出有類似狀況，你們發現有4家金融機構讓借款戶的關係人借周轉金超過貸款成數，甚至包含沒有動工但貸款未依規定保留的狀況等等。這麼多金融機構經過金檢之後，發現它們就是協助炒房的幫兇，到現在沒有任何開罰動作，金管會到底在等什麼？

黃主任委員天牧：因為行政流程上要請這些銀行表示意見，它們對於這個流程也會有自己的說法，這部分在處理中，不是不處理，跟委員報告。

高委員嘉瑜：你現在從後面叫銀行去查這些ATM是誰在繳、誰在幫借戶還款，可是根本的原因在於，你們早就查到這些銀行有協助炒房集團、挹注資金的問題，明明這些借戶的收支比不好，銀行還核貸！銀行的貸款不符合5P、內控有待加強，不排除重罰！這個標題寫得這麼重，到現在沒有任何動作、還在等銀行回復。

黃主任委員天牧：報告委員，這個標題不是我們下的，恐遭重罰……

高委員嘉瑜：所以你們沒有要重罰的意思？

黃主任委員天牧：不是，我是說這個標題不是金管會……

高委員嘉瑜：那要不要重罰？

黃主任委員天牧：針對這部分，我現在沒有看到相關的資料……

高委員嘉瑜：從去年就說要查，查到今年，已經查了2、3波了！查了2、3波之後查出這些問題，甚至查出用ATM繳息的狀況，但是沒有任何開罰動作，到底要等多久？您剛剛說這是一個流程、要等銀行說明，我想請問一下，大概還要多久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結果？

黃主任委員天牧：待會請銀行局說明一下，因為現在資料在銀行局手上。

高委員嘉瑜：你們說政府要打炒房、有這個決心，所以大動作進行，但是金檢完之後，沒有任何開罰動作，銀行還是繼續放貸、繼續違反內控，因為你們沒有任何動作，大家當然就不怕！銀行局大概什麼時候會明確開罰？

主席：請金管會銀行局莊局長說明。

莊局長琇媛：報告委員，因為這是一次通案、批次的查詢，所以我們必須比較各家銀行的缺失狀況，而且要請各家銀行陳述意見，這部分要花一點時間。

高委員嘉瑜：我告訴你，我不要講哪個銀行的名字，媒體都有報導，該銀行在2020年底到2021年3月底的第一波不動產專案金檢就被抓到貸款給炒房團會員，種種缺失都非常明確。這在去年年底就已經發生，到今年12月已經1年過完了，沒有任何動作！它在2020年到2021年3月的第一波就被抓到，現在2022年要結束了，沒有任何開罰動作，你還說要通案看其他銀行的說明等等，你這樣子抓炒房，就讓大家覺得你是玩假的、打假球！因此我現在問你，到底還要多少時間等待銀行回復？還有多久要開罰？你有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可以告訴大家？例如說今年年底前會結案、這個案子會有一個結果並開罰，或是在明年幾月，你有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還是繼續等、遙遙無期？

莊局長琇媛：報告委員，因為現在已經12月底，所以我們是不是以……

高委員嘉瑜：現在還沒有12月底，現在才12月剛開始而已！

莊局長琇媛：是，我們還是需要一點時間做通案處理……

高委員嘉瑜：你從2020年底到2021年3月就抓到第一波，到現在沒有任何一家銀行因為這樣被開罰！

莊局長琇媛：因為後續還有一些銀行也有類似的缺失……

高委員嘉瑜：就是因為你沒開罰，缺失一直來呀！然後大家一直重複做一樣的事情、不斷用銀行資金炒房，就是有這些銀行當後盾，所以他們有恃無恐！結果你現在告訴我，你要去查ATM，源頭都不處理，你卻在後面抓這些，所以大家覺得銀行局本末倒置！

莊局長琇媛：報告委員，其實查到的是之前的缺失，我們現在大概就是比較各個銀行共通的……

高委員嘉瑜：金檢局這麼辛苦去查，你們又不罰，那查了有什麼用呢？不是讓人家覺得很灰心嗎？

莊局長琇媛：委員，我們會儘快處理。

高委員嘉瑜：我現在就問你什麼時候？儘快是還要多久？

莊局長琇媛：我們以明年第一季為目標。

高委員嘉瑜：明年第一季是3月之前？

莊局長琇媛：是。

高委員嘉瑜：會開罰？已經1年多了，拜託局長！大家都很關心政府打炒房的決心，你不要這樣子拖了1年多，然後告訴我們還要等銀行的回復，這些樣態都非常明確。

同樣的問題，國泰世華ATM又出包了，主委，我問了好多次，從去年到現在已經6次了，當當機成為常態，那民眾到底要怎麼相信？還會不會有下一次？

黃主任委員天牧：感謝委員的關心，我們12月2日也有約談他們。

高委員嘉瑜：喝咖啡，然後？

黃主任委員天牧：委員也有垂詢過前面10月份的內湖資訊中心案，兩個會併案處理。

高委員嘉瑜：什麼時候要處理？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儘量趕年底之前。

高委員嘉瑜：年底之前……

黃主任委員天牧：上次您有垂詢過，我跟您報告說年底，那還是年底。

高委員嘉瑜：因為之前只罰了200萬元、暫停ATM設置，顯然不痛不癢，沒有一家銀行這麼離譜！真的沒有，全臺灣就這一家，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六！真的是非常離譜，如果這樣都還不痛不癢，我覺得金管會的決心是不是不夠？大家都在看金管會怎麼處理這個案子，而且理由都差不多、大同小異，我覺得金管會面對這家銀行也滿頭痛的！

我還是要再問防疫保單的事，其實金檢局也有啟動專案，但是目前沒有懲處，主委也說年底前會懲處，而大同小異的問題就在於，這些壽險公司、產險公司有沒有違反所謂的公平待客原則？因為有很多保戶向我們投訴，針對一樣的案子，別的保戶有去申訴的就有理賠、沒申訴的就沒理賠。照理來說，在一樣的條件之下，該理賠就要理賠，不應該有差別待遇，但今天就是有吵的有糖吃，有找金管會、有申訴評議的可能就有賠，導致評議中心的案件突破3萬件，其中又以我之前講的富邦、和泰占6成、富邦就占了一半，這些產險公司把這些爛攤子丟給理賠中心、自己不處理，然後有吵的有糖吃、有吵的有理賠，違反公平待客，你們要不要針對這些現象一起處理？

黃主任委員天牧：這部分我們會併案處理，前面關於檢查的事情，我們也會處理。

高委員嘉瑜：不要讓這些產險公司認為，它可以繼續擺爛，金管會也拿它沒辦法，然後它們把這些爛攤子都丟給立委、丟給理賠中心，自己都不處理，變成我們在幫它們擦屁股、在幫它們處理爭議案件，那它們要付出什麼代價？

黃主任委員天牧：委員一直很關心這個案子，非常感謝……

高委員嘉瑜：我不希望所謂的誠信、公平待客原則在這一次的防疫保單爭議中蕩然無存，好像金管會也束手無策，不應該這樣！只要這家保險公司違反公平待客，你們就應該依照這個原則給予重罰、給予懲處，不要讓保戶覺得必須要自己爭取權益才能得到理賠。

而且主委之前也在相關的防疫廣告說，2年內申請都能夠得到理賠，在請求權時效內都可以申請。可是現在這些壽險公司動不動就變更理賠條件，導致很多民眾也在問，如果他在變更之前已經申請了，到底有沒有溯及既往理賠？這部分目前也沒有一個標準，大家也都在問，金管會可不可以明確告訴大家？

黃主任委員天牧：委員，我非常感謝您針對這個議題一直給我們指導。現在已經賠了一千七百多億元，其實保險公司有在理賠，如果部分個案有不盡完美的地方，我們會再改善，謝謝委員指導。

高委員嘉瑜：我們希望有一個統一的原則跟標準，讓大家可以公平、一致地適用，不要違反公平待客原則，也不要變成個案狀況就個案處理，導致評議中心有3萬多件案子。

最後，因為今天講電子支付的問題，我還是要再問一下，金管會認定樂購蝦皮、綠界科技及拍付的2021年日均額都超過10億元，所以有可能違反相關的條例，今年可能要申請電子支付。目前金管會也針對大家爭議的樂購蝦皮說會主動查核日均量，主委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今年樂購蝦皮的日均量是多少？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10月份才跟相關部會開過會，請樂購提供110年的資料，經會計師查核的量沒有超過20億元。

高委員嘉瑜：日均沒有超過20億元？這是樂購蝦皮所提供的？

黃主任委員天牧：是會計師提供的。

高委員嘉瑜：會計師所提供的？

黃主任委員天牧：對。

高委員嘉瑜：之前它在轉為樂購蝦皮之前，日均是超過31億元……

黃主任委員天牧：但是因為不是從1月到12月，這個數字是因為樂購大概是中間8月、9月的時候接的。

高委員嘉瑜：所以它中間有玩數字遊戲？

黃主任委員天牧：對，前面是屬於蝦皮，後面是樂購。

高委員嘉瑜：重點是我們金管會不能被當塑膠，它不能一直轉身，寄生在其他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又重新開始，然後……

黃主任委員天牧：有，我們有要求它跟專營的銀行或是兼營銀行的電支合作。

高委員嘉瑜：大家都知道這個現象非常離譜，有電子支付執照的合法業者到9月，整個9月所有合法業者的代理收付款項餘額才62.8億元，但是一家蝦皮支付日均餘額就可以高達31億元以上，這樣的公司卻不用申請電子支付執照，大家都覺得匪夷所思啦！然後還可以不斷地掛羊頭賣狗肉寄生到其他公司，明顯在規避法令，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到底要拿出什麼樣具體的辦法來處理蝦皮？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可以會後跟您報告嗎？

高委員嘉瑜：好，因為時間快到了，之前主委說蝦皮有跟其他民營銀行合作，這部分有沒有確定了？

主席：委員，時間已經超過很多了。

黃主任委員天牧：有，這部分會後跟您報告，可以嗎？

高委員嘉瑜：所以這部分確定它明年開始會跟其他民營銀行合作？

黃主任委員天牧：有在規劃中，我們都有在監督。

高委員嘉瑜：因為已經規劃1年了，都還沒有聽到任何實際且具體的消息。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會後提供資料給委員。

高委員嘉瑜：好，謝謝主席、謝謝主委。

主席：請游委員毓蘭發言。

游委員毓蘭：（11時42分）主委好。因為現在國內外的詐騙案非常嚴重，本席曾經多次向主委請教，看是否能在銀行端簡化程序，以利警方偵辦，減少民眾受騙，本席在這邊要特別感謝金管會配合警方案件查辦且有具體的作為，本席在此如列出來，包括境外警示帳戶彈跳機制的建立、金融機構調閱格式的電子化以及失蹤人口查詢申辦金融服務有無異常的即時查核回饋給警方，作為是否列為高風險調查基礎的參考，以上特別感謝金管會。但是本席還是覺得有一些未竟之功的部分，比如金管會在95年有一個函釋規定查詢一般金融帳號資金往來的依據令，僅限於縣市警察局長授權決行，我們要知道在東部比如花蓮、臺東還有屏東，這些轄區幅員遼闊，單單一個公文往返可能會耗費很多時間，請問有沒有可能把它授權到各縣市的分局長跟大隊長，甚至是分局長班，或者是其他班期都可以？這部分請金管會協助去上課都可以，這種經常性要跟時間賽跑的案件，希望能夠授權到分局長跟大隊長的層級，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

主席：請金管會黃主任委員說明。

黃主任委員天牧：游委員好。可以，先請局長跟您報告。

主席：請金管會銀行局莊局長說明。

莊局長琇媛：報告委員，如果今天這個帳戶已經是警示帳戶了，因為這樣表示它已經有報案紀錄，如果是警示帳戶的話，是可以授權到各個警察局的分局長，以加快這個流程。

游委員毓蘭：查詢一般的金融帳號，當然警示帳戶我覺得已經還不錯了，可是一般的帳號可不可以？

莊局長琇媛：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可以再研議看看？因為我們現在跟警政單位已經建立了一個平臺，我們有在蒐集他們的意見書，看在哪些特定的狀況下授權的層級可以再往下放。

游委員毓蘭：好，麻煩局長再帶回去討論。其實本席在11月14日有質詢過，現在詐騙集團拿到個人帳戶之後，會先到銀行臨櫃去變更相關設定，最主要是因為臨櫃上有很多把關機制，超過50萬元，依照洗錢防制法就要出示證件還要通報等等，但是ATM好像就沒有辦法做以上變更。另外一個就是網路銀行，本席上次提到有些銀行的簽帳卡依申請就可以調整額度，額度上限一下子到999萬元，期間有30日，所以才會造成現在所謂的青埔寨、臺版柬埔寨的情況，讓這些犯嫌可以把贓款兌換成虛擬貨幣，造成金流斷點，因為上次我在提出質詢之後，主委有說會後會給我們書面報告，現在好像還沒有給，請問是不是能夠說明一下？

黃主任委員天牧：關於這部分警政署刑事局有來開會，請局長報告一下。

莊局長琇媛：報告委員，我們在11月25日時有提供資料給委員，針對剛剛委員所關心是否設定網銀帳戶之後，就可以把轉帳額度提高的部分，這個跟委員報告，如果他是設定約定轉帳的時候，確實金額可以提高，不過在這方面，其實銀行現在也越來越有參與防詐的機制，所以不是任何人說他要調高額度就可以無限制地調高。

游委員毓蘭：是，一定要一起努力啦！因為金融機構在防止詐騙方面，是第一道防線也是最後一道防線，所以本席建議，我知道銀行局童副局長跟刑事局合作得非常好，在打詐中心的合作機制做得很好，本席建議銀行端也應該要成立打詐中心，中心對中心以簡化窗口，請問局長跟主委能不能支持這樣的構想？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現在就是機關跟機關之間，至於銀行的部分我們其實也有參與了，但是委員說得部分我們再研究，因為現在跟警政署的溝通在您的指導之下還算順暢。

游委員毓蘭：我們現在很多大型銀行比如說中信銀行，他們都有資安長，都有一些警察背景，我是建議可以開始考慮，因為其他的國家如新加坡就有類似的作法……

黃主任委員天牧：我們來研究一下，好不好？就像防疫期間有些防疫的平臺，我們來研究一下。

游委員毓蘭：OK。最後一個問題，其實我知道剛剛費鴻泰委員也問過了，不過本席比較擔心的是，其實慶富案裡獵雷艦的銀行聯貸案讓參與聯貸的銀行損失慘重，變成呆帳之後造成全民受損，所以這個案子裡，到底這6家公營行庫為什麼貸款給一家沒有任何擔保的歐洲私人療養機構？麻煩金管會深入調查，揪出到底是誰在施壓，好不好？

黃主任委員天牧：好，我們會照委員指示辦理。

游委員毓蘭：好，謝謝。

主席：接下來登記發言的曾委員銘宗、洪委員孟楷、陳委員椒華、余委員天、李委員德維、廖委員婉汝、何委員欣純、楊委員瓊瓔及謝委員衣鳯均不在場。
今日登記發言委員均已詢答完畢，現在進行討論事項及臨時提案處理。請議事人員宣讀今日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程序」、「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及廢止「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等3項議案，共11個提案內容，含修正動議1案，預計宣讀時間為5分鐘，宣讀完畢後即進行協商。

一、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程序委員提案部分：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委員鍾佳濱等20人提案

	第三條　總預算案由各委員會分別審查，其分配如下：

一、內政委員會：

(一)內政部、中央選舉委員會、大陸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海洋委員會預算案。

(二)前目各機關之所屬機關、特種基金及其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案。

(三)行政院預算案。

二、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一)外交部、僑務委員會、國防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預算案。

(二)前目各機關之所屬機關、特種基金及其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案。

(三)國家安全局預算案。

三、經濟委員會：

(一)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預算案。

(二)前目各機關之所屬機關、特種基金及其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案。

四、財政委員會：

(一)財政部、中央銀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審計部預算案。

(二)前目各機關之所屬機關、特種基金及其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案。

(三)災害準備金、第二預備金及其他不屬於各委員會審查之預算案。

五、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一)教育部、文化部、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預算案。

(二)前目各機關之所屬機關、特種基金及其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案。

六、交通委員會：

(一)交通部、數位發展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預算案。

(二)前目各機關之所屬機關、特種基金及其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案。

七、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一)法務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預算案。

(二)司法院、考試院預算案。

(三)前二目各機關之所屬機關、特種基金及其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案。

(四)總統府、國史館及其所屬機關、國家安全會議預算案。

(五)立法院、監察院預算案。

八、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一)衛生福利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勞動部預算案。

(二)前目各機關之所屬機關、特種基金及其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案。

總預算案提報院會前，應由財政委員會研擬年度總預算案審查日程，並依前項規定研擬年度總預算案審查分配表併同總預算案提報院會後，交付財政委員會依分配表及日程將預算書分送各委員會審查。
	第三條　總預算案由各委員會分別審查，其分配如下：

一、內政委員會：

(一)內政部、中央選舉委員會、大陸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海洋委員會預算案。

(二)前目各機關之所屬機關、特種基金及其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案。

(三)行政院預算案。

二、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一)外交部、僑務委員會、國防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預算案。

(二)前目各機關之所屬機關、特種基金及其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案。

(三)國家安全局預算案。

三、經濟委員會：

(一)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預算案。

(二)前目各機關之所屬機關、特種基金及其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案。

四、財政委員會：

(一)財政部、中央銀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審計部預算案。

(二)前目各機關之所屬機關、特種基金及其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案。

(三)災害準備金、第二預備金及其他不屬於各委員會審查之預算案。

五、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一)教育部、文化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行政院新聞局、中央研究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預算案。

(二)前目各機關之所屬機關、特種基金及其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案。

六、交通委員會：

(一)交通部、數位發展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預算案。

(二)前目各機關之所屬機關、特種基金及其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案。

七、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一)法務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預算案。

(二)司法院、考試院預算案。

(三)前二目各機關之所屬機關、特種基金及其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案。

(四)總統府、國史館及其所屬機關、國家安全會議預算案。

(五)立法院、監察院預算案。

八、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一)衛生福利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勞動部預算案。

(二)前目各機關之所屬機關、特種基金及其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案。

總預算案提報院會前，應由財政委員會研擬年度總預算案審查日程，並依前項規定研擬年度總預算案審查分配表併同總預算案提報院會後，交付財政委員會依分配表及日程將預算書分送各委員會審查。


二、修正動議：

[image: image2.jpg]FTRABRGERAAREERF R ABEBEREE

BB BT S
5=t WREZEhsE (S REEEELZE | - RAE-AE X

BEniEE Aok
4o F
— - NHK£LBEE:

(— )P~ B
BEBEE - K&
ZE8g - RER
%ERECEBER

£R% AHE

BE AEEE

REZBEEHAE

% o
(=)ATB &Mz rR
B~ B
4 R H 35 Bh = Bt
EEATREE -
(ETERFEEE -
- RERBABEXE &

(=) R~ BHE
Be -~ BB
RERBREAT R

HEXEHE

e

(=)AT B 5442 rr
B~ B
4 R H Iy = Bt
Mk ATEE £

o

= BELEE
(—)@&FEIR ~ TR
E¥ %8¢ H
ZEREE €~
NERHGEEE

AE %
(=)AT B &&= Fr
B~ A

e ELE > Hoyfthe
‘F .
AT &=

(—) mEr (R44

TRAER)
bRERLE &
“EBEEE -
B AMEER B
T~ ITHREAE
R¥EZEE 1T
BIRERLZE &
S ATER B R K
BEREE -
(=)AT B BBz rFR
BAAR - HEA
e R HEFh2 B
MEATREE -
(Z)iTEr -~ 2484
B~ EEER
BE > BEE I
RAEE -
S RXREBEE T

(=)oh 23~ R &
e BB
AEIEE ERRK
BEEREHEELXE
Q}Eﬂ'/\

(=)AT B &M Ay
B - HEL
e R H I 8h = Bt
B ATEEZ

ERE

n
=
A
4
4

ST
T e
%
b oome .
@
m

Ei Fm éﬁé/ﬁ‘}% ux'ﬁ—

F—amn T(Rr4e
HEIARALES)
BTEBEEE -~
2 S ETEIRA
EREE - ATBURR
EREZE G~ ITH
REZEZB G~ /T
REREKRHEE A K
EZEag -~ RIERY%
ES RS E 3K
HBELZ B HaiT
FEEERELE
o F-aMK " -
EHEUIT S EEA
Ripe - 2EEER
L EF
ZNBAAE—BE
E—BATHRRAE
BREABTEHTZR
B¢t ELARER

AT EHET LA
&

ZCRAF-RE XK
- BATHRER
ZEEB e ATHR
~nFERHH B e
EAERFEHREZEXE
-~ HEEE
M RATE —BHEER
% — B AT R 4 &k
ERETHELE € 4T
HREFREES
cHEEFEELE
CATER ETAR

A BRITHE—BRAFER
¥ — B 4T B PR Xk
2R EFE R ATEIR




[image: image3.jpg]S REFZ B

| EEATREE -
m-BEREEE

(— BAE3R ~ P47

T AREEE

HRE G ATH
REFER - F
HEHBAEE -
(=) 3T B &M= rr
B~ R
SR AEFY B
B AREZR

(Z)REREES &
—TEAH SR HEAM
ABWEREBE
EE2xHEEE

A HETRAXLER®

(—)ZF 3 ~ EIF
BT E
¥R RIR
CBEHEZRE
WMEBR @~ ATH
RERTFHREE S
BEZX -

(=)AT B &M A7
B~ FEA
4 R H BB BF
BxAREZE

ARBLEBEE
(=) R@BIP ~ T
BB~ TR
TR EEE
RR@ARBE
Be - BEEH
Z2REEE
BEZ
- (Z)AT B & B = AR
B~ FEA
4 B H3F Bh 2 Bt
BxATREZE

o

M

kA

Bo -~ fTE RN
TR H5HEBETE
(=)AT B &M A7
JBARE - HAERA
SR EFBIZ B
BMEAREER -
BB EEE
(—)BAEIR ~ P R&EK
T~ ATER 4
EREREE S
“FAEBREHE
~EHFBREER

(=)ATB &= A7
B - FEE
SR EFBIZ B
BErATREZE

(E)REEHGHEL - F
—HEHEEREMN
RBHERBE &
Lz HEEE

“HERXILZEE &

(—)HF > TR

XILEREE®
SR EHETHED
Mt ~ AT HE
B~ ATHREE
HELEE 1T
HREFLE &
s P RE IR

THBRBREH]E

ZE & ATHR

BRFRZAEHR
Y 2= .

FaRai

(=) AT B &AM FA
B~ HERA
&Rk H A2 Bt
B ATREZE

REMHZEZE T
GEA XL - BREF
ZREMEER G W
PRAT R BB ~ 4T
BERFEFHELE
T TRRBFLE
& o

B8 .

NCBATE—BENK

— BHITHAE
F-AREWMRE
HELBE® °
RATE—HAE LR
2 -BRABERAF
FHAEEBITH
A EATE LB R W)
AT B AT B R
EHEBE -

N~ RATE—RAFAK
¥ — BATHIRATA
B FHRSIEE

& 15 IE B 18T & A2 A

B~ 5E3R > BIFAA

Hurga RAE

2~ ATECRR I B A%

S 8- R

W W

3y

i mE>

e Ju 5




[image: image4.jpg]-~ EkREHEE €

(=) E#HBI -~ THE
AFITHLRTE

Vs
B
T ZN

(=)a %%~
AEE -

(Z)AT—B & #Hx
Fi B # B ~ 4548
AeREEBIZ
MEEARE
£ .

(m e LA ~ B F 48
B Err B AR
HERZLTHTE

o]

# R %

e
EEo
(B)IER > ERR

HEE -
A~ AR R AT AR
BEEE
(—) BABRI -~ 4T
BB EE
~BEHAAEER
(=)AT B &A% FF
BHEE ~ BAEA
4 B E3E Bh 2 8t
BEATREE -
BREERRRE
B MR EE e
FEBREEESERE
3 AR AT B AL A R 4
HEREL HBELALEL
TREERBRREHE > A
A B eRyBAkRA
ERHEBELZIREEES
£E -

- B RBWMAFE
ZEEHREEZE
(=)AT B &# B2 Py
BAAM ~ A
e R HF 8= Bt
BEAREZE

-~ EEREHLZEE

(— )EF3 ~ fTH R
MRBERESER
B e~ ITEIRA
EAARATREE

(=) 8%k~ #R%
AEE -

(Z2)M=—B&A#H=
P& # B ~ 454
A2 REFBHZ
MEEATRESR

(W )\ LT ~ B 48

BH B

RREZLEHT

:‘éim° |

(B )3LER

REZX-

N~ #HEBHRELER
BEAE

(—)fFERELEE

ITHREBEEAE

Z - NEIRAEE

AR RE R

THRHELEE

TTHEHE

FRELECTE

H 2,

T AR
(=)AT B &4z P
B~ HRaA
4 R H I8y Bt
BEAREE -
BIREERMKIRE
A BB EE B e
FRBEAEEESAE

ERR




[image: image5.jpg]3 AR AT 3B MR A SF L 4R
ﬁﬁ%%éAm%ﬁﬂ%
| ZERBRTH 0 A
#&ésé&\m%&a'
ﬁ%ﬁ#%%kééaé'
£% -





提案人：鍾佳濱　　吳秉叡　　沈發惠

三、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委員提案部分：

	委員郭國文等19人提案
	委員呂玉玲等18人提案
	委員鍾佳濱等19人提案

	第十一條　申請專營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之許可，應由發起人或負責人檢具下列書件，向主管機關為之：

一、申請書。

二、發起人或董事、監察人名冊及證明文件。

三、發起人會議或董事會會議紀錄。

四、資金來源說明。

五、公司章程。

六、營業計畫書：載明業務範圍、業務經營之原則、方針與具體執行之方法、市場展望、風險及效益評估。

七、總經理或預定總經理之資料。

八、業務章則及業務流程說明。

九、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各關係人間權利義務關係約定書或其範本。

十、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所採用之資訊系統及安全控管作業說明。

十一、經會計師認證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交易之結算及清算機制說明。

十二、經律師或會計師認證之支付款項保障機制說明及信託契約、履約保證契約或其範本。

十三、經會計師認證得以滿足未來五年資訊系統及業務適當營運之預算評估。

十四、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書件。

前項第八款所定之業務章則，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組織結構及部門職掌。

二、人員配置、管理及培訓。

三、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制度。

四、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五、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確認機制。

六、會計制度。

七、營業之原則及政策。

八、消費者權益保障措施及消費糾紛處理程序。

九、作業手冊及權責劃分。

十、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兼營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之許可，應檢具第一項第一款、第五款、第六款、第八款至第十一款、第十三款及第十四款規定之書件及董事會或理事會會議紀錄，向主管機關為之。

電子支付機構所辦理之業務，其業務章則、業務流程或與業務之各關係人間權利義務關係，與主管機關原許可之營業計畫書內容有差異，且對消費者權益有重大影響時，應檢具第一項第六款、第八款及第九款規定之書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主管機關為第一項、第三項及前項之許可前，應會商中央銀行意見；涉及外匯業務者，應經中央銀行同意後為之。
	
	

	
	第二十九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置客訴處理及紛爭解決機制。

前項機制應包含二十四小時即時客服專線。
	

	
	
	第三十八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違反法令、章程或其行為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主管機關除得予以糾正、令其限期改善外，並得視情節之輕重，為下列處分：

一、撤銷股東會或董事會等法定會議之決議。

二、廢止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全部或部分業務之許可。

三、命令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解除經理人或職員之職務。

四、解除董事、監察人職務或停止其於一定期間內執行職務。

五、命令提撥一定金額之準備或令其增資。
六、其他必要之處置。

主管機關依前項第四款解除董事、監察人職務時，應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董事、監察人登記。

非電子支付機構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第四條第四項所定國外小額匯兌及有關之買賣外幣業務，違反法令、章程或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準用前二項規定。

為改善電子支付機構之營運缺失而有業務輔導之必要時，主管機關得指定機構辦理之。


（進行協商）

主席：依照順序，我們先處理中央政府總預算審查程序第三條條文，現在請邱委員發言。

邱委員顯智：中央政府總預算審查程序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這邊有一個提案，因為中央政府總預算審查程序最近一次修正已經是民國98年5月的事情，至今行政院已經經過許多次的組織調整，像有關機關改名稱的，也有一些是廢除的、有一些是新增的等等，除了未能符合現今行政院的組織架構之外，與立法院各委員會所負責審查的部會名稱也都已經不完全符合，需要透過中央政府總預算審查程序第三條條文去做修正，讓法令的內容跟實質的狀況可以相符合，這也是根據現在組織狀況提出的修法，應該是不會有什麼爭議，基本上需要儘快地完成。舉幾個組織變更的例子，像蒙藏委員會已經廢除，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也已經變更為海洋委員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也已經變更為文化部等等，新增的包括像數發部、運安會等等之類的，所以應該要去做相應的調整，以上。

主席：請郭國文委員發言。

郭委員國文：主席，我想這是依照現況來調整條文，應該不致於有什麼太大的爭議，就依照現行的組織編制來進行條文內容的修正，不致於有什麼樣的變動，只要符合現況即可。

主席，我另外建議今天關於電子支付條例的修正案也一併處理，好不好？都已經排到議程中，不要再擇期處理，可以嗎？

主席：這樣好不好，因為我們預算案的審查程序比較單純，廢止案也非常單純，我們把這兩案處理完之後，您是不是可以先就電支條例的部分發表意見，好不好？

郭委員國文：因為電支條例的部分，其實早上我在質詢主委時，主委並沒有什麼反對的意見，他認為這是可行、可討論的，如果可以的話，我們是不是一併今天來進行處理？以上。

主席：請問黃主委對於郭委員的提案內容有何回應？因為我們現在是協商啦！

黃主任委員天牧：有關廢止的部分，我們已經明確表達了，其他三位委員所領銜的提案，我是初步有回應，但是原來我們被告知沒有要在今天協商這三位委員的提案，就看召委的裁示。

主席：我知道郭委員的案子很單純，因為他只是在其中的第十二款的部分「經律師或會計師」，把「律師」拿掉了，是這個意思啦！因為現在在場委員也比較有限，我是不是可以先暫保留，等本會委員人數足夠，我們再進行處理？

郭委員國文：可以！等委員夠的時候，我們再做處理。

主席：好，在場委員對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程序基本上是支持的，這邊我有一個修正動議，請邱委員瞭解，雖然你剛才有表示時代力量黨團的意見，我們現在針對政府機關名稱，有一個修正動議，是不是請您核閱一下內容？看過了？

邱委員顯智：好，看過了。

主席：可以支持我們的修正動議？

邱委員顯智：沒有問題，這個殊途同歸。

主席：目前在場委員對於中央政府總預算審查程序第三條條文的修正草案是同意的，OK！另外，對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及廢止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在場委員對於廢止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意見的話，目前對於廢止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在場委員沒有反對的意見。至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部分有三個修正草案，目前我們還有待其他委員到場才能做進一步的意見表示，現在先暫時休息個幾分鐘，等委員已足法定人數之後，我們再進行處理。

休息（11時59分）

繼續開會（12時4分）

主席：在場委員已達法定人數，我們現在繼續進行協商。

徵詢在場委員的意見，剛剛主席依照各位委員的發言，發言委員認為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程序同意依第三條條文的修正草案辦理；另外，對於廢止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均表同意，請問張委員是否同意？

張委員其祿：同意，沒問題。

（協商結束）

主席：現在宣讀協商結論。

協商結論：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程序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照委員鍾佳濱等3人修正動議通過。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全案廢止。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十一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八條等三案，另擇期繼續審查。

主席：請問各位委員，對於協商結論有無異議？

張委員其祿：沒有。

主席：我們就照協商結論修正通過。

本次會議作如下決議：說明及詢答完畢。委員質詢未及答復或請補充資訊，請相關部會於一週內以書面答復；委員另要求期限者，從其所定。委員余天所提書面質詢均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相關部會以書面答復。

委員余天書面質詢：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在2012年的零售支付工具創新報告中，針對「行動支付」之廣義定義，舉凡以可攜帶設備透過行動網路所啟動的支付行為都可稱之為「行動支付」。而行政院更於2017年將行動支付發展列為重要政策之一，並設定「行動支付2025年普及率9成」目標。近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公布行動支付消費者調查中也發現，去年行動支付常用度首次達到69%，而前兩名分別為實體卡的74%和現金的71 %，可見使用行動支付已成為國人生活常態，因此相關法例的完備更是刻不容緩。

因此，針對本次委員會提出之「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法律廢止案，本席認為因2021年施行「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後，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之管理規範也被納入此法，在立法上符合支付工具虛實整合之潮流，同時也能因應支付生態圈發展趨勢下業者擴大業務範圍之需求，並衡平電子支付及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之風險控管強度，因此本席贊成應廢止「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

但本席認為，在電子支付與電子票證在法制上進一步整合後，其產業生態可能更為接近於傳統金融業，進而勢必加速雙方業者間整併，最後可能剩下若干大型業者壟斷市場，產生「大到不能倒的風險」，影響電子支付市場的健全與穩定。因此，本席要求主管機關針對可能發生的產業生態風險，參考傳統金融業的案例，預先發想設計配套之監理措施以因應準備，例如官方成立專屬之清算平台，要求所有交易必須通過該平台進行，以利監管、或設立交易準備基金，以強化對於消費者權益之保障、以及許多小型電子支付業者則可能面臨歇業或倒閉時，對於從業人員的勞動權益保障，主管機關亦應予以重視，並會同勞動主管機關共同監督業者給予合理保障。

主席：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程序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2案，全案審查完竣，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本席補充說明。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草案3案，全案另擇期繼續審查。

廢止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6案，全案審查完竣，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本席補充說明。

請問各位委員，對以上決議有無異議？

張委員其祿：沒有。

主席：通過。

本次會議議程已進行完畢，倘有不在場委員補提書面質詢一併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議事人員協助處理。現在散會。

散會（12時7分）



